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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发表的报告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报告（E/INCB/2010/1）尚有下列报告作为补充：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关于“国际管制药物的供应：确保对医疗和科研用途的充分供应”的
报告（E/INCB/2010/1/Supp.1） 

 麻醉药品：2011年全球估计需求量——2009年统计数字（E/INCB/2010/2） 

 精神药物：2009 年统计数字——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表二、表三和表四所列物质的
年度医疗和科研需求量评估（E/INCB/2010/3）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E/INCB/2010/4） 

 受国际管制的物品，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物质最新修订清单，载于麻管局另行印发的统计表附件（“黄单”、“绿单”和“红

单”）最新版。 
 
 
联系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可按下列地址与麻管局秘书处联系：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Room E-1339 
 P.O.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另外，还可利用下列方式与秘书处联系： 

 电话：  (+43-1) 26060 
 电传：  135 612 
 传真：  (+43-1) 26060-5867 或 26060-5868 
 电报：  unations vienna 
 电子邮件： secretariat@incb.org 

 本报告的文本还可在麻管局网站（www.incb.org）上查阅。 
 
 

 

 

 

 

 

 

 

 

 

 

 

 

 

 

 

 

 

 

 

 

 

 

联合国系统和药物管制机构及其秘书处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麻管局 麻醉药品委员会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a/麻管局秘书处 b 

直接联系（行政或机构） 

报告、合作和咨询关系 

a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b  麻管局秘书处仅就实质问题向麻管局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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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目的是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充分供应，同时确保

这些药物不被转入非法用途。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任务授权是监测这一条约目标的落实情

况，由于世界各地医疗和科研用途获得受管制药物的机会各异，而且不充分，所以麻管局多

次对此表示关切。 

许多年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全球消费量始终低于 基本治疗所需的水平。随着对受管

制物质的治疗价值认识日益加深，以及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消费量实现了大幅增加。然

而，虽然世界一些区域的消费量上升，但增加主要发生在有限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在三个区

域：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在有些国家或区域内，消费量停滞不前或甚至下降。只要世界

上绝大多数人依然无法获得这些药物，病患者就不能从中享受他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而

应享有的保健福利。 

由于这些原因，麻管局决定在其 2010 年报告的单另一份补编中重点阐述这一关键问题。补编

列出了对国际管制物质消费量全球形势和区域差异的透彻分析，查明了限制充分供应的主要

障碍，并提供了如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各项建议。 

在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下管制的大多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都是医疗实践中所不可缺少的。类

阿片镇静剂，例如可待因和吗啡，以及半合成和合成类阿片，是治疗疼痛的基本药品。精神

药物，例如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和镇静安眠药及巴比土酸盐，是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不可缺

少的药物。含有国际管制物质的医药制剂在减轻疼痛和痛苦的医学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预防药物从合法市场转入非法市场和保护社会免遭吸毒成瘾后果之害方面，国际药物管制

条约继续发挥着强大效力。然而在许多国家，对条约的另一个目的——确保受管制药物的充

分供应，却没有给予同样的注意。各国政府为防止滥用和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而采取的

各项措施不应阻碍医学治疗上对这些药物的使用。各国政府需要达到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双

重目标，即一方面预防受国际管制物质被转移和滥用，另一方面确保其为合法用途的供应。

这种平衡应当反映在国家药物管制的法律和条例中。 

为改进医疗和科研用途获取这些基本药品的机会，第一步首先是查明障碍，而这些障碍是多

方面的。虽然在高成本的医药方面经济考虑可能发挥作用，但也的确存在着低成本的制剂，

使用这类制剂的国家实例表明，经济障碍是可以克服的。系统和监管上的问题可能导致受管

制物质供应不足。 

为协助各国政府消除这些障碍，本补编载有广泛的一系列实用建议，可以根据每一国家的具

体国情加以调整。我真诚希望各国政府将能充分利用本报告评估本国的形势，执行各项相关

的建议。除非紧急执行各项补救措施，否则高消费国与低消费国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许多

国家将继续存在着不必要的病患疼痛和痛苦。 

 

 

 

Hamid Ghodse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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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0 年 3 月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 2010 年报告中列入关于

医疗所需国际管制物质供应情况的信息。麻管局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其他政府间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对此问题正在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麻管局认可该主题的重要性，决定专门就此主

题发表一份年度报告补编。这一形式使麻管局得以提供关于全球和区域当前形势的充分信

息，重点阐明遇到的主要障碍并为改善医疗和科研用途国际管制物质的供应情况制订建议。

麻管局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技术出版物中载有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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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依据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61 年公约》）1、经 1972 年《议定书》2修正的

该公约和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1971 年公约》）3的序言供应用于治疗的国际管制物质是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这些公约下的一项任务授权。 

2. 通过成为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缔约方，各国政府即接受了将这些条约的规定引入本

国立法并加以执行的义务。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是经《1961 年公约》设立的机构，负责监测各

国政府对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遵守情况和在这方面向各国政府提供支持。 

3. 各项公约建立的管制制度服务于双重目的：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管制物质的供应并防止

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此类物质。《1961 年公约》在承认麻醉药品成瘾对个人构成严重危害，

同时充斥着威胁人类的社会和经济危险的同时，肯定医疗使用麻醉药品对于减轻疼痛和痛苦

仍然不可或缺，必须作出适当规定以确保此类用途麻醉药品的供应。同样，《1971 年公约》虽

然认可公约缔约方决心防止和打击滥用和贩运精神药物，但却承认供医疗和科研用途使用精

神药物不可或缺，为此用途供应精神药物不应受到不适当的限制。麻管局监测缔约方对各项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其在《1961 年公约》第 9 条下的职责明确包括其有责任确保

医疗和科研用途麻醉药品的供应。 

4. 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承认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对于医疗和科研用途不可或缺。但是，

尽管麻管局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世界大部

分地方这些医药制剂的供应一直非常有限，剥夺了许多病人获得使用基本药物的机会。麻管

局继续监测全世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供应，并将其供应列为其与各国政府就充分执行条

约所开展的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 

5. 吗啡、芬太尼和羟考酮等麻醉药品是对中、重度疼痛颇具疗效的类阿片镇痛剂。2009 年

以来的数据表明，这些类阿片镇痛剂超过 90%的全球消费发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

兰、美国和欧洲的若干国家。这意味着这些药品在许多国家以至整个区域内的供应都非常有

限。虽然医学有能力缓解大多数形式的中重度疼痛，但是超过 80%的世界人口在遭受此种疼

痛时不能获得充分的止痛，或甚至根本没有止痛。4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2 同上，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3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4 有很多方法可以安全、有效地治疗疼痛。类阿片镇痛剂仍是缓解中重度疼痛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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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 年吗啡消费量分布 
 

0.8%

6%

3%
6%

28%

56%

0.2%

美国

欧洲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日本

非洲

其他国家

全球吗啡消费量中所占比例

报告吗啡消费量的国家的

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2.2%

72.3%

0.4%

0.6%

11.4%

5.1%

8%

 
 

 
6. 精神药物的消费水平存在着与此类似的差异，但由于《1971 年公约》未要求各国政府向

麻管局提供关于此类药物的消费量数据，因而造成更加难以查明情况。 

7. 考虑到阿片剂原料的全球供应足够生产吗啡、可待因及其他生物碱等类阿片镇痛剂，对

麻醉药品的供应并不构成障碍，所以通过各国政府采取适当行动以极大地改善这种情形应当

是可能的。但是，麻管局在过去查明和强调的影响充分供应的许多其他障碍仍然存在。麻管

局 2010 年报告的本次补编重点介绍为确保充分供应所开展的工作、近些年取得的进展和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现有供应水平，并提供拟在国际和国家各级采取的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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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各项公约赋予的任务授权下运作的麻管局也曾早就发出过警告，指出大多数国家未能

确保麻醉药品的供应。麻管局地位独特能够评估不同国家消费情况的机会，20 多年前就已认

识到这个问题。《1961 年公约》要求各国政府向麻管局提交年度统计数据，包括关于麻醉药品

的消费数据。各国政府提交的消费数据经麻管局分析后，发表在麻管局关于麻醉药品的年度

技术出版物中。尽管《1971 年公约》并未要求报告精神药物的消费情况，然而，参照向麻管

局提供的其他统计数据5计算了消费情况，并发表在关于精神药物的年度技术出版物中。 

9. 对消费数据，特别是关于麻醉药品的消费数据的定期分析，使麻管局确信麻醉药品消费

水平在许多国家非常低。因此，1989 年，麻管局和世卫组织合作评估了世界对阿片剂的医疗

需求。评估中发现，对阿片剂的医疗需求，特别是用于治疗癌症疼痛的阿片剂，不能得到完

全满足。 

10. 麻管局发现，仅有少数国家建立了评估医疗需求的有效系统。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被确

定为重大的障碍。法律和条例及其管理或解释不恰当地妨碍了阿片剂的供应。卫生保健系统

资源短缺阻碍了 为适量地供应和使用阿片剂。专业人员和公众唯恐用药成瘾，这对开具适

当的阿片剂医药处方也构成了阻碍。而且，缺少 新的专业培训妨碍了适度使用类阿片治疗

疼痛。 

11. 这项研究的成果发表在麻管局 1989 年关于医疗和科研用途阿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的特别报

告6中。麻管局向各国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议，以帮助各国 大限度地减少或克服束缚医疗用途

阿片剂供应的诸多障碍。请各国政府审查其评估阿片剂医疗需求的方法；评估其卫生保健系

统、法律和条例是否存在阻碍阿片剂供应的障碍；制订可便利为所有适应状况供应阿片剂的

行动计划；以及制订关于医疗上合理使用阿片剂的国家政策、准则和专业教育。 

12. 五年之后的 1994 年，麻管局在其年度报告的一份题为《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有效性》的

补编中审查了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有效性。7 麻管局的评估认为，确保充分供应麻醉药

品，特别是用于医疗用途阿片剂的条约目标未获普遍实现。 

13. 因此，1995 年，麻管局发表了另一份题为《医疗用途阿片剂的供应情况》的特别报告，8 
其中包括了向各国政府、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麻醉药品委员会、世卫组织、国际和

区域药物管制、卫生和人道主义组织、教育机构和非政府卫生保健组织，包括国际痛感研究

协会，以及其他卫生保健代表提出的具体建议。该特别报告的各项建议依然有效。而且，麻

管局 1999 年报告9的第一章即已专门论述了麻醉止痛剂的供应问题。在该章中，麻管局除其

他事项外，查明了影响充分供应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的各种制约因素和障碍，并向各国政
__________________ 
5 关于精神药物的制造、进口、出口和贮存的数据。 
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9.XI.5。 
7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5.XI.5。 
8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6.XI.6。 
9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XI.1。 

二 麻管局为确保充分供应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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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出了采取纠正行动的建议。由于国际管制药物在一些国家过度使用，导致处方药物滥用

及其相关问题，所以麻管局 2000 年报告10的第一章论述过度消费国际管制药物的问题，并建

议使用上采取一个均衡的办法。 

14. 为了解各国是否改善供应水平或者至少认识到该问题并且表明改善意图，这方面的一个

评估工具是分析所有国家向麻管局提交的麻醉药品估计数。麻管局定期联系评估数缺失或者

特别低的国家，以确保充分供应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这种做法在 1999 年 11 月麻管局开

始选择类阿片镇痛剂（主要是吗啡）消费水平低并具有共同特征11的几组国家时正式确定下

来。2004 年，麻管局联系了四个已极大改善了本国消费水平的国家12，请其介绍他们认为是

促成本国类阿片镇痛剂（特别是吗啡）消费量上升的主要原因的政策和活动的相关信息，以

便将该信息提供给需要改善本国消费水平的国家。 

15. 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发给所有国家的通知函和单个国家的具体信函中，以提请各国政府

注意。2001 年 8 月，麻管局主席和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向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的全体驻地

协调员发出了一封联合信函，促请他们除其他事项外，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供治疗重

度疼痛的药物消费不足和短缺的问题（见附件一）13。此要求在 2005 年 2 月麻管局主席和联

合国发展集团主席发出的一封后续联合信函中获得确认（见附件二）13。2006 年 4 月，麻管

局主席在发给所有国家的一封信函中强调了有需要的病人在获得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方面遇

到的困难，并鼓励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以确保将合理使用药物这一科目列入适合的大学院系

课程之中（见附件三）13。 

16. 麻管局所有访问团都与个别国家的政府讨论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的供应这一主题。访

问团在任务结束后发给各国政府的建议书包括就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的供应问题酌情提出

的具体建议。同样，世卫组织关于实现国家类阿片管制政策的平衡的准则14 一直被列入麻管

局访问团在各国期间向主管当局提供的信息资料中。 

17. 麻管局定期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世

界卫生大会的会议等政府间机构的会议和国际组织的区域性会议的发言中列入麻醉药品的供

应这一主题。2010 年 3 月，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讨论了供应问题，从而通过了委员会

题为“促进医疗和科研用途国际管制合法药物的充分供应，同时防止这些药物被转移和滥

用”的第 53/4 号决议。 

18. 世卫组织是麻管局开展增加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供应活动的主要伙伴。麻管局和世卫

组织之间开展的具体合作活动包括由麻管局促进世卫组织关于实现国家类阿片管制政策的平

衡的准则；在 2003 年设立一个供应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就麻管局和世卫组织之间在麻醉药

品供应和促进合理使用精神药物方面加强工作关系拟订了一份建议书；以及在世卫组织关于

消除疼痛的全球战略上进行合作，其目的是向各国提供援助，除其他事项外，协助在使用类

阿片医治病痛方面进行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 

19. 世界卫生大会第 WHA58.22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5/25 号决议请世卫组织和

麻管局审查为便利使用类阿片镇痛剂进行适当的疼痛治疗而建立一套援助机制的可行性。世

卫组织和麻管局审查了关于类阿片镇痛剂在国家一级供应的文件和研究报告，并审查了各机

__________________ 
10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XI.1。 
11 供选择的主要特征：没有吗啡估计数；人口庞大和吗啡消费水平很低；癌症发病率很高和止痛剂消

 费水平低；正常运行的管制管理但是供应水平低；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高收入但供应不足的国家。 
12 巴西、加拿大、法国、美国。  
13 这三封信函还登在麻管局网站 http://www.incb.org/incb/en/other- issues_correspondence.html 上。 
14 世卫组织，WHO/EDM/QSM/2000.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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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协助各国政府确保这些药物用于合法医疗用途的供应已开展和计划开展的活动。他们认

为，尽管世界范围内合法生产的类阿片镇痛剂原料并不短缺，并且过去二十年里类阿片的全

球合法消费量大幅增加，但由于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在许多国家仍旧难以获得类阿片镇痛

剂。 

20. 世卫组织和麻管局发现建立一种有助于使用类阿片镇痛剂进行适当的疼痛治疗的机制是

可行的。因此，世卫组织在与麻管局协商下，开始制定一项获取受管制药品的方案并制订了

方案框架。该方案由世卫组织执行。麻管局在派出其访问团考察期间、在关于供应主题的发

言中并通过其年度报告里的具体论述和建议积极地促进该方案。 

21. 不过，尽管由于麻管局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努力结果，医疗用途麻醉药品的消费量在一

些国家大幅提高，但是在大部分国家，受国际公约管制的物质供应水平依然较低和不足。因

此，麻管局认为，必须促进更好地理解各项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这项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便是在确定含有管制物质的药物更合理的估计需求量方面向各国政府提供援助。目前，麻管

局和世卫组织正在联合制订关于受国际管制的物质估计需求量的准则。这个举措旨在查明拟

在各国适用的方法，以便得出充分的医疗用途麻醉药品估计数、精神药物评估数和一些前体

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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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阿片剂”一词一般用来指从鸦片及其相关化学衍生物中提取的药物，如半合成生物

碱，而“类阿片”则是一个广义词，更常用于指具有如同吗啡特性但化学结构可能与吗啡不

同的天然和合成药物。 

23. 鸦片或罂粟秆中包含的受国际管制的天然生物碱为吗啡、可待因、蒂巴因和奥列巴文。

吗啡和可待因因其可能被滥用而置于国际管制之下，而蒂巴因和奥列巴文受国际管制则是因

其可被转换成类阿片加以滥用。吗啡是天然阿片剂和许多类阿片的原型，此外，因其镇痛药

力强大，在进行对比时吗啡被用作参照基准。 

24. 类阿片因其镇痛特性而大多用于治疗重度疼痛（芬太尼、氢吗啡酮、美沙酮、吗啡和哌

替啶）、中度至重度疼痛（丁丙诺啡15和羟考酮）和轻度至中度疼痛（可待因、双氢可待因和

右丙氧芬）。还用作麻醉药剂的药引或补充（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例如阿芬太尼和瑞芬太

尼），作为止咳药（可待因、双氢可待因和少数情况下，福尔可定和乙基吗啡），以及用于治

疗类阿片成瘾（丁丙诺啡和美沙酮）。 
 
《1961 年公约》管制的主要类阿片，另加丁丙诺啡 a 

天然生物碱 半合成类阿片 合成类阿片 
吗啡 双氢可待因 右丙氧芬 

可待因 乙基吗啡 地芬诺酯 
蒂巴因 海洛因 芬太尼及其类似物 
奥列巴文 氢可酮 凯托米酮 

 氢吗啡酮 美沙酮 
 羟考酮 哌替啶 
 福尔可定 替利定 
 丁丙诺啡  

 

a 丁丙诺啡由《1971 年公约》管制。 
 
25. 半合成类阿片通过相对简单地改变吗啡、可待因和蒂巴因等天然阿片剂的化学结构来制

造。例如，双氢可待因、乙基吗啡、海洛因、羟考酮和福尔可定就是这些衍生物。合成类阿

片为完全人造，与阿片剂无关，尽管在用于治疗时药效类似。 常用的合成类阿片包括芬太

尼及芬太尼的类似物、美沙酮和哌替啶。 
 
A. 阿片剂原料的供应情况 

 
26. 供患者用于医疗用途的阿片剂提取自阿片剂原料（鸦片、罂粟秆和罂粟草膏）。因此，充

分供应制造阿片剂所需的阿片剂原料是确保充分供应用于医疗和科研用途的阿片剂的前提。 
__________________ 
15 丁丙诺啡受《1971 年公约》管制。 

三 阿片剂原料和类阿片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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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根据《1961 年公约》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相关决议，麻管局定期审

查影响阿片剂原料供需的动态。麻管局通过与各国政府合作，努力保持供需的持久平衡。在

分析阿片剂原料供需状况时，麻管局使用的信息来自阿片剂原料各生产国政府，以及使用这

些原料制造阿片剂或不受《1961 年公约》管制的物质的国家政府。关于全球阿片剂原料供需

现状的详细分析载于 2010 年麻管局关于麻醉药品的报告16。 

28. 阿片剂原料的全球储存量应满足大约一年的全球需求，才能在生产国的不利气候条件等

原因造成意外产量下降时，确保用于医疗和科研用途的阿片剂供应17。截至 2009 年底，富含

吗啡的阿片剂原料的全球储备足以满足全球 12 个月的需求。富含蒂巴因的阿片剂原料全球储

存量可以满足不到 12 个月的全球需求；然而这得到了蒂巴因和源自蒂巴因的阿片剂大量储存

的补偿，截至 2009 年底这些储存量足以满足近 14 个月全球对这些阿片剂的需求。 

29. 麻管局的现有资料表明，在 2010 年，富含吗啡的阿片剂原料产量高于这些原料的使用

量。富含吗啡的阿片剂原料全球供应量（产量和储存量）足以完全满足全球需求。2011 年，

各生产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扩大富含吗啡的罂粟种植面积。 

30. 关于富含蒂巴因的阿片剂原料，麻管局的现有资料表明，2010 年全球产量超过了全球需

求量。富含蒂巴因的阿片剂原料的储存总量足以满足不到一年的全球需求。根据生产国的计

划，2011 年富含蒂巴因的阿片剂原料全球产量也将超过全球需求量。因此预计富含蒂巴因的

阿片剂原料储存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足以满足 14 个月的需求。富含蒂巴因的阿片剂原料全

球供应量（产量和储存量）仍将足以完全满足全球需求。 

31. 富含吗啡和富含蒂巴因的阿片剂原料全球需求量预计未来也将有所增加。预计，由于麻

管局和世卫组织确保类阿片镇痛剂充分供应的活动，全球阿片剂和阿片剂原料需求量将继续

上升。 
 
B. 受《1961 年公约》管制的类阿片的供应情况 
 
32. 阿片剂原料的产量在稳步增加，同样，过去 20 年来类阿片的制造量也在逐渐增加。过去

20 年来，吗啡和主要的合成和半合成类阿片制造量增加了五倍，其中合成和半合成类阿片的

增长率高于吗啡。该动向与某些麻醉药品的需求量上升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密切相关。 

33. 图 2 显示 20 年间吗啡及合成和半合成类阿片的合计增长量。统计学限定日剂量（S-
DDD）是用于统计分析的技术计量单位，不是推荐的处方剂量。汇总不同强度因而不同治疗

日剂量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时即使用该计量单位，以可比计量单位显示一组物质的含有

量。 

 

__________________ 
16 麻醉药品：2011 年全球估计需求量——2009 年统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T.11.XI.2）。 
17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第 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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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9-2009 年类阿片制造量增长情况 
 

1989
1999

2009

 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10 000

百
万

统
计

学
限

定
日

剂
量

吗啡
半合成类阿片              
合成类阿片

 0
2 000
4 000
6 000
8 000

10 000
12 000
14 000
16 000
18 000
20 000

1989 1999 2009百
万
统
计
学
限
定
日
剂

量

 

34. 芬太尼的增长率尤其高，其已成为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表示的制造量 大的合成类阿

片。芬太尼在用作镇痛剂时药力强度约为吗啡的 100 倍，麻醉时使用极小剂量即可（例如，

注射形式为 0.005-0.1 毫克）。用于治疗重度疼痛的芬太尼控释贴剂所含的剂量较大，可用三

天之久，其使用造成芬太尼的全球制造量增加。与 20 年前相比，美沙酮的制造量也有大幅上

升，尽管大多数还是用于替代治疗。氢可酮、氢吗啡酮、羟考酮和羟吗啡酮等半合成药物的

制造量增长率也很高。麻醉药品的国际贸易量也有相当的增长：吗啡增长了 5 倍，芬太尼增

长了近 300 倍，羟考酮增长了 130 多倍。 

35. 麻醉药品的制造量及国际贸易量的增长率都很高。不过，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有些高

消费国的进口增长强劲，而大多数其他国家要么进口增长率低很多，要么是起点较低，即使

增长率很高也不意味着绝对量很大。此外，在 211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7 个不进口任何吗

啡，22 个不进口任何芬太尼，9 个不进口任何类阿片。 

36. 麻管局的现有数据表明，目前吗啡及合成和半合成类阿片的制造量足以满足全球需求。

此外，由于新应用和制剂的不断研究，现已能够制造出使用上更方便和更舒适的新型药物。

同时造价较低的其他类型的制剂仍在继续制造。制药业可满足对不同价位产品的更多需求。

因此，不能认为类阿片的供应阻碍了麻醉药品的充分供应。 
 
C. 目前受《1971 年公约》管制的类阿片的供应 

 
37. 过去 20 年来，丁丙诺啡的全球制造量也增加了五倍，已达到与主要类阿片相当的水平。

在 1990 年代后期，由于开始较大剂量地将丁丙诺啡用于类阿片成瘾治疗，其制造量出现激

增，2006 年后再次大幅增长。同样，该物质的国际贸易量也显著增加，有 80 个国家报告在

2007-2009 年进口了丁丙诺啡。不过，进口丁丙诺啡的国家远少于进口至少一种主要类阿片的

国家。喷他佐辛（另一种受《1971 年公约》管制的主要合成镇痛剂）的制造量与贸易量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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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并没有显示相当的趋势。尽管该物质的制造量和贸易量均有波动，但是没有明显的稳

定增长率。 
 
D. 受《1971 年公约》管制的兴奋剂的供应 
 
38. 表二所列兴奋剂在约 12 个国家制造，90 个国家进口。过去 20 年来，哌醋甲酯和右苯丙

胺的制造量增长率尤其高（16 倍和 2.5 倍），而苯丙胺18的制造量在 1998 年达到峰值后一直处

于下滑状态。表二所列兴奋剂的国际贸易量也有所增加，其中哌醋甲酯的增长率高于苯丙

胺。过去 10 年间，表四所列兴奋剂（主要用作肥胖症治疗中的减食欲剂）的制造量和贸易量

大致持稳。整组的制造量（包括 14 种物质，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表示）低于主要类阿片的制

造量。 
 
E. 受《1971 年公约》管制的苯二氮卓类和巴比土酸盐类的供应 

 
39. 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和镇静安眠药的制造和贸易在经历了 20 年前的增长率急剧上升之

后，现已达到了一个平台（抗焦虑药 200 亿至 300 亿统计学限定日剂量；镇静安眠药 50 亿至

90 亿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在此范围上下波动。巴比土酸盐类的制造过去 10 年也保持稳定。

在抗焦虑药和镇静安眠药的国际贸易方面，区域差异依然很大，某些区域历来仅报告非常少

量的此类进口，现在注意到进一步减少（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但也有一些亚洲地区）。从进口

国数量来看，贸易量 大的两种精神药物是地西泮（一种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和苯巴比妥

（一种巴比土酸盐），有超过 160 个国家进口这两种药物。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表示，制造量

大的精神药物是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阿普唑仑。 

__________________ 
18 大多数《1971 年公约》附表内所列物质以其国际非专利商标名（INN）列入。该 INN 系统由世卫组

织拟定，以便于确认药物或活性药用成分。（麻管局关于精神药物的技术报告使用这些名称。）如果

没有 INN，则这些物质以“其他非专利名或俗名”列入附表。 
 对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1971 年公约》表二内许多物质的 INN 似乎有拼写错误，ph 误拼

为 f，例如：苯丙胺、右苯丙胺、左苯丙胺、去氧麻黄碱、去氧麻黄碱外消旋体。本报告使用了这

些物质更为常用的“其他非专利名或俗名，采用 ph 拼法”：苯丙胺、右苯丙胺、左苯丙胺、去氧麻

黄碱、去氧麻黄碱外消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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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合法生产的阿片剂原料和使用这些原料制造的 终产品，其充分供应以及精神药物日益

增加的制造数量，并不一定导致对 终使用者病人充分供应含这些物质的药品。在许多国

家，类阿片药品和含国际管制物质的其他药品的获取渠道有限，或几乎根本不存在。不仅是

麻管局，麻醉药品委员会也反复讨论到这一差距。 

41. 如上所述，麻醉药品委员会题为“促进药疗和科学用途国际管制合法药物的充分供应，

同时防止这些药物被转移和滥用”的第 53/4 号决议，回顾了经《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公约》，以及《1971 年公约》。该决议反映了这两项公约确认国际管制的物质是医疗

和科研用途所不可缺少的。在该决议中，委员会回顾，国际管制物质的供应不应受到不适当

限制，这些物质必须提供，以确保供应医疗和科研用途。 

42. 在同一决议中，麻委会请麻管局在其 2010 年的年度报告中列入关于世界范围用于医疗和

科研目的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消费量信息，包括对限制充分供应的障碍的分析、为克服

这些障碍而将采取的行动以及现有关于各国现状和进展的具体信息。依照该决议，麻管局根

据各国政府提交的统计数字，对类阿片镇痛剂消费情况的全球动态和区域格局进行了分析。

还分析了精神药物消费情况的全球动态和区域格局。19 

43. 为了指明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差距，麻管局麻醉药品技术出版物除关于麻醉

药品平均消费量的全球表格外，还提供关于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的区域表格（麻醉药品技术

出版物表十四）。要求各国政府在其麻醉药品年度统计中向麻管局提供类阿片镇痛剂的消费量

数据。多年来，各国一直在收集这类数据，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形成了评估其需要量的适当方

法。麻管局创建了“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的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概念，麻管局使用这一概念

汇编和比较不同强度物质（如类阿片镇痛剂）的消费量统计数字。 

44. 在无普遍商定的关于消费量适度的专家意见情况下，麻管局为行政管理之便，内定了审

查各国提交的麻醉药品年度需要量估计数时使用的一些 低限度标准。麻管局订立了其认为

不足的消费量（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每日 100-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或非常

不足的消费量（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等于或少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如果以这些用量作

为参照标准，那么 21 个国家消费量不足，另有 100 多个国家消费量非常不足，其中大多数在

非洲。2004 年 5 月，麻管局通过了对确立估计数的规则作出的修订，允许在某些基本麻醉药

品现有估计数被认为太低不适当时，由麻管局提高其估计数。 

45.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第 53/4 号决议中，请麻管局向麻委会提交关于世界范围用于医疗和

科研目的的精神药物消费量信息，以促进其充分供应。但是，各国政府没有义务提交精神药

物消费量数据。过去，根据各国政府向麻管局提交的精神药物年度统计数字中有关这些药物

的统计信息，麻管局发现以此推算精神药物的大概消费量可有助于表明全球趋势，在数据显

得前后一致和可靠的情况下，还可有助于查明异常的消费状况。正如在麻管局精神药物技术

报告中所述，在得出全球以及具体国家精神药物实际消费量结论时应当小心谨慎，因为各国

__________________ 
19 根据向麻管局提交的关于制造、进口、出口和储备量的统计数据推算。 

四 含国际管制物质的药品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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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报告的精神药物制造和贸易数据可能不完整，或可能没有涵盖所有物质。推算得出的消

费量对制造国来说往往特别不准。精神药物技术报告表四公布推算得出的消费量。 

46. 过去，对推算得出的精神药物消费量进行分析的重点经常是那些可能无正当医疗用途和

可能导致相关药物被转移和滥用的居高不下的消费量。但是，麻管局注意到，在一些国家发

现的精神药物消费量非常低可能反映的实际情况是这些药物与某些人口阶层几乎无缘，因

此，这些药物或声称含这些药物的假冒药品可能出现在非管制市场上迎合未得到满足的需

要。还应当考虑到，因为医疗实践的差别和相关的处方方式上的差异，各国和各区域的精神

药物消费量相差很大。进行国家间和区域间比较时只能非常小心，特别是因为对某些精神药

物而言，可使用其他精神药物或非精神药物作为替代，在审查这些精神药物的供应时，这一

点应当考虑到。 

47. 麻管局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各国政府通过同意向麻管局提供补充数据，例如这些药

物的年度需要量估定数以及《1971 年公约》表三和表四所列物质的贸易细节及制造厂商所持

有的储备量细节，从而加强了精神药物的国际管制制度。由于在通过《1971 年公约》时，并

不认为这些数据至关重要，所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才在多项决议20中提出了收集和向麻管局提

交精神药物上述补充信息的要求。虽然这种补充报告尚未普遍化，但麻管局赞赏地注意到大

多数国家政府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议提交补充信息并对负责填写和交回表格的国家机

关提供培训。 

48. 麻管局认为，各国政府现在需要再次同意向麻管局自愿提供《1971 年公约》所未设想但

对于执行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53/4 号决议至关重要的信息，以便麻委会能够分析精神药物的消

费趋势。精神药物消费量的可靠数据还将需要用于评估根据麻委会第 53/4 号决议采取的任何

措施是否有效。因此，麻管局强烈建议各国政府考虑向其提供精神药物消费量数据，以使麻

管局能够遵照执行麻委会第 53/4 号决议，并 终促进用于医疗和科研目的的精神药物的充分

供应，同时防止这些药物被转移和滥用。 

49. 出于上述原因，精神药物消费量数据的质量不能与麻醉药品消费量数据的质量相比较。

因此，对精神药物消费量进行有意义的分析较为困难。另外，在大多数国家，精神药物用于

医疗的情况比麻醉药品多得多。为了分析精神药物的消费状况，麻管局使用每千居民每日消

费的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概念来比较和汇编不同强度药物的统计数字。因此，以下信息分为类

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信息和《1971 年公约》管制的镇痛剂的信息，以及其他类别精神药物的信

息。 

50. 精神药物消费量适度状况与麻醉药品消费量适度状况相类似：关于任何类别精神药物人

均消费量，专家们没有一个“适度供应”的统一标准。 

51.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53/4 号决议确认，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力求在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国际

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供应与防止其被转移和滥用这两方面之间实现平衡。在该决议

中，麻委会还确认，国际管制药物的合法供应的增加可能加剧这些药物被转移和滥用的风

险。本补编列有关于某些药物消费水平可能被认为太高的信息。显然在高消费量的一些国

家，麻醉品镇痛剂是主要的药物滥用问题，处方药物的滥用也正在增加。 
 
A. 受《1961 年公约》管制的类阿片镇痛剂的供应 

 
52. 在 1989-2009 年期间，用于治疗中度和严重程度疼痛的类阿片镇痛剂全球消费量大幅增

加。例如，吗啡的全球消费量增加了七倍。某些受国际管制的类阿片增幅更加惊人，例如芬

__________________ 
20 第 1981/7 号、第 1985/15 号、第 1987/30 号和第 1991/4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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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尼（100 倍）和羟考酮（26 倍）。一些区域的增幅远远高于其他区域。21在每一区域内，一

些国家的消费量增幅大于其他国家，不同国家的消费量仍然差别很大。各区域、国家和地区

的消费量列在附件一表格中。 
 
图 3. 所有区域：1987-1989 年，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 
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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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所记录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 大的是北美洲和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

欧洲和北美洲的多数国家中，2000-2009 年期间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急剧增加。加拿大和美国

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全球 高。1989-2009 年，这两个国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持续增

加，美国达到每百万居民每日近 40,0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加拿大达到 20,000 以上统计学限

定日剂量，而相比之下，墨西哥是每百万居民每日 85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54. 在欧洲，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在 2000-2009 年期间也大幅增加。但是，

欧洲国家之间的这些药物消费量依然差别很大。消费量 高的两个国家——德国和奥地利，

分别报告为约每百万居民每日 20,000 和 16,0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另有五个国家报告消费量

超过 10,0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21 个报告消费量在 1,000-10,0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之间。在

该区域的一些国家，大多数是东欧和东南欧，消费量仅略有增加，或甚至下降。3 个国家（白

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联邦）的消费量每百万居民每日少于 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22四
__________________ 
21 图 3-13 提供了过去二十年来全球和区域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的发展动态信息。由于消费量差别很

大，图表中使用的刻度单位不同。 
22 《麻醉药品：2011 年世界估计需要量——2009 年统计数字》（见上文脚注 16），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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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报告的消费量低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乌克兰）。 

图 4. 北美洲：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0

5 000

10 000

15 000

20 000

25 000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每
百

万
居

民
每

日
统

计
学

限
定

日
剂

量

1997-1999 2007-2009

200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39 487

85

 
 
图 5a. 欧洲（消费量较高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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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 欧洲（消费量较低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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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无 1997-1999 年的数据，因为该国 2006 年才被接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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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00-2009 年期间，东亚东南亚、西亚、南美洲和大洋洲一些国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

量也显著增加。尽管如此增加，但这些区域大多数国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依然相对较

低。  

56. 在东亚东南亚，2007-2009 年期间，该区域 65%国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每百万居民

每日少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日本和大韩民国报告的消费量 高，该区域这两个国家在

过去十年中记录的这类药物的消费量增加 显著（每百万居民每日超过 1,000 统计学限定日剂

量）。但是，在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仅略有增加。80%以上的国家报告的

消费量低于 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

这些消费量每百万居民每日低于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东帝汶没有关于类阿片镇痛剂消费情

况的报告。 

57. 在西亚，2007-2009 年期间，该区域 60%国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每百万居民每日少

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以色列的消费量大大高于该区域其他国家，在 20 年期间不断增

加，2007-2009 年期间达到每百万居民每日 3,000 多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在巴林和土耳其，

2000-2009 年期间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大幅增加。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消费量增加，但依然低于 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2009 年消费量每百万居

民每日低于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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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亚东南亚：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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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西亚：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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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在南美洲，2000-2009 年期间，该区域 50%以上国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每百万居民

每日少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不过，整个区域的消费量明显增加。在该区域的大约半数

国家中，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在这一时期翻了一倍多。2007-2009 年期间，福克兰群岛（马尔

维纳斯）报告的消费量 高，每百万居民每日 4,283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阿根廷和智利报告的

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约为 4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圭亚那报告的类阿

片镇痛剂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每日不超过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59. 在大洋洲，消费量情况不同国家截然分明。在 15 个报告国中，6 个国家（40%）消费量

每百万居民每日低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而另一方面，7 个国家（47%）报告的消费量超

过 1,0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2007-2009 年期间，澳大利亚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超过 8,0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远远高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尽管马绍尔群岛、瑙鲁、巴布亚新几内

亚、萨摩亚、汤加和瓦努阿图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显著增加，但消费量依然很低（每百万

居民每日少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图 8. 南美洲：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福
克
兰
群
岛

（
马
尔
维
纳
斯
）

阿
根
廷

智
利

哥
伦
比
亚

巴
西

乌
拉
圭

委
内
瑞
拉

玻
利
瓦
尔

共
和
国

厄
瓜
多
尔

苏
里
南

秘
鲁

巴
拉
圭

圭
亚
那

多
民
族
玻
利
维
亚
国

每
百

万
居

民
每

日
统

计
学

限
定

日
剂

量

1997-1999 2007-2009

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3
 5

9
1

4
 2

8
3

 

福
克

兰
群

岛

（
马

尔
维

纳
斯

）



关于国际管制药物供应的报告 
 

18 

图 9. 大洋洲：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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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与上述各区域的发展形势相对比，2000-2009 年期间，非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及南亚的

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并未显著增加。这三个区域中每个区域都有少数国家报告说略微增加。

所以，在这些区域的绝大多数国家中，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每日少于 100 统计

学限定日剂量，而其中许多国家少于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或甚至为零。 

61. 非洲继续是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 低的区域。只有一个国家报告说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

每日超过 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另有 4 个国家报告的消费量超过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在该区域近 90%的国家中，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每日少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该区域近

一半国家的消费量低于 5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消费量显著增加的仅限于少数一些国家，而若

干其他国家则有所下降。南非目前是该区域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 高的国家，每百万居民每

日平均 6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在该区域的六个国家（喀麦隆、乍得、马里、尼日利亚、卢

旺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每日少于 1 统计学限定

日剂量。中非共和国、刚果、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

亚、索马里和斯威士兰没有关于类阿片镇痛剂消费情况的报告。 

62.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1989-2009 年期间，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依然较低。该区域半数以

上的国家报告的 2007-2009 年期间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每日少于 100 统计学限定

日剂量。只有开曼群岛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报告的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高于 1,000 统计学限

定日剂量。海地报告的平均消费量为每百万居民每日 2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安圭拉、安提瓜

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巴多斯、伯利兹、英属维京群岛、洪都拉斯和圣基茨和尼维斯没有关

于类阿片镇痛剂消费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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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a. 非洲（消费量较高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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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数据，因为该国 1997-1999 年连续三年未提交统计表。 

 
图 10b. 非洲（消费量较低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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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南亚所有国家报告的 2007-2009 年期间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都很低。斯里兰卡报告的消

费量 高，为 26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不丹是消费量超过 2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的唯一另一个

国家。孟加拉国和尼泊尔报告的消费量少于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64. 如以上各段所述，类阿片消费情况各国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异。受国际管制的类阿片镇痛

剂供应数量继续不足以满足全世界许多国家人口的医疗需要，包括人口非常庞大的若干国

家，例如印度和尼日利亚。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过度开具类阿片镇痛剂处方及其供应数

量大于正常医疗所需可能导致这些药物被转移和滥用，一些国家已经在遭遇这种情况。 
 
图 11. 中美洲和加勒比：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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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南亚：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类阿片镇痛剂平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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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数据，因为该国 1997-1999 年连续三年未提交统计表。 
 
 
B. 受《1971 年公约》管制的类阿片 
 
65. 丁丙诺啡、利非他明和喷他佐辛是《1971 年公约》管制的镇痛剂。丁丙诺啡这一《1971
年公约》表三所列的类阿片镇痛剂，2009 年占全球此类镇痛剂消费量 99%以上。1990-2009
年期间，丁丙诺啡的推算消费量急剧增加，不过，现有的信息不够精确，无法为每一个主要

制造国和消费国计算出消费量。二十年前，只有 12 个国家使用丁丙诺啡，其中没有非洲和大

洋洲。在 2007-2009 年期间，约 75 个国家或地区使用丁丙诺啡，每个区域都有，约占所有国

家和地区的 35%。丁丙诺啡使用上的这一转变是因为日益使用更高剂量的形式治疗疼痛和作

为替代疗法。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挪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

是丁丙诺啡消费量 高的国家。欧洲一直是消费量 高的区域。 

66. 从现有信息中，无法分辨消费状况有问题（消费量太低或太高）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

以上所述的报告问题，但也是因为某些麻醉药品（例如，用于治疗疼痛的任何类阿片镇痛剂和

用于替代疗法的美沙酮）可用于替代丁丙诺啡，所以丁丙诺啡的供应应当结合这些药物的供应

一并审查。丁丙诺啡从国内分销渠道转移的情况继续发生，首先是从替代治疗方案被转移。 

67. 喷他佐辛这种类阿片镇痛剂的特性和用途与吗啡相类似；喷他佐辛已列入《1971 年公

约》表三。在 2005-2009 年期间，喷他佐辛的全球推算消费量表现为略为增加。与使用丁丙

诺啡相比，喷他佐辛的使用并未扩散至其他国家；过去十年中，仍是同样的 50 个国家在使用

喷他佐辛，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加在一起占 2007-2009 年期间全球总量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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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抗癫痫剂 

 
68. 氯硝西泮（一种苯二氮卓）、甲苯巴比妥和苯巴比妥是《1971 年公约》管制的抗癫痫

剂。这三种药物都已列入该公约表四。除用于治疗癫痫症外，这些药物还用于引诱睡眠。从

向麻管局报告的数据中，无法确定这种药物在多大程度上分别用于引诱睡眠和治疗癫痫症。

苯巴比妥的消费量在 2009 年抗癫痫症的全球消费量中占 99%以上。 

69. 1990-2009 年期间，抗癫痫剂的推算消费量增加。1990 年，全世界 120 个国家报告使用

这种药物。自那时以来，这种药物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几乎每个国家，苯巴比妥是 广泛使用

的精神药物之一。如同所有精神药物的情况一样，根据麻管局报告的数据，抗癫痫剂的推算

消费量完全是初步的大概数字，因为一些主要制造商和进口商提交的数据不准确或不一致。

抗癫痫剂消费量 高的国家是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乌克兰。欧洲一直是这些药物消费量

高的区域。 

70. 在贝宁，抗癫痫剂消费量（2008 年每百万居民每日 7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比非洲平均数

高出许多，这可能表明与《1971 年公约》设想的处方要求未得到执行相关的过度供应，以及

可能存在与此相关的被转移和滥用。从麻管局掌握的信息中无法得出所有这些国家这些药物

供应特别是作为抗癫痫剂是否数量充足的结论。被转移的苯巴比妥有时在非法市场上发现，

可能是因为这种药物在合法市场上供应量不能达到要求。一些医院提出的询问表明，在一些

国家，为医疗目的进口的苯巴比妥数量不足。 
 
D. 《1971 年公约》表二所列的用于治疗注意力缺乏症的兴奋剂 
 
71. 哌醋甲酯、苯丙胺和右苯丙胺是《1971 年公约》表二所列的药物，主要用于治疗注意力

缺乏症和嗜眠发作。许多年来，为医疗目的使用这些药物 广泛的是美洲。近几年，发现加

拿大、以色列、美国和北欧国家这些兴奋剂的消费量 高。 

72. 哌醋甲酯是 广泛使用的《1971 年公约》表二所列兴奋剂。其制造和使用继续增加。在

2005-2009 年期间，哌醋甲酯的全球推算消费量增加了 30%，达到 40 吨，美国占其中大多数。

在该国，广告中继续针对潜在消费者宣传使用哌醋甲酯治疗注意力缺乏症，与《1971 年公

约》的规定背道而驰。使用哌醋甲酯治疗注意力缺乏症的情况也在其他许多国家增加，但美国

对这种药物的用量继续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高出许多。2000 年，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加

在一起占哌醋甲酯全球推算消费量不到 20%；但是，到 2009年，这一比例逐渐上升至 30%。 

73. 在 2007-2009 年期间，约 100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使用哌醋甲酯，大约 70 个国家报告使用

苯丙胺。在大约 50%的国家和地区中，似乎没有《1971 年公约》表二兴奋剂供应。自 2007 年

以来，冰岛已成为推算的哌醋甲酯人均消费量 高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冰岛的消费比率高

可能是因为该国人口少。图 13 按推算的消费量排列，显示每千居民每日哌醋甲酯消费率超过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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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选定的一些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哌醋甲酯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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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正如麻管局以往所注意到的，《1971 年公约》表二兴奋剂的转用和滥用发生在这些药物

消费量非常高的国家。麻管局再次请所有国家政府确保对表二兴奋剂充分实行《1971 年公

约》设想的管制措施。 
 
E. 《1971 年公约》表四所列的用作减食欲剂的兴奋剂 
 
75. 《1971 年公约》表四所列的兴奋剂主要用作减食欲剂。 经常使用的表四兴奋剂是芬特

明，其次是芬普雷斯、安非拉酮和马吲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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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所有区域：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表四中央神经兴奋剂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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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1971 年公约》表四兴奋剂推算消费量 高的向来是美洲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巴西和

美国。在 2007-2009 年期间，美洲的推算平均消费量继续上升，美国依然是世界上这些兴奋

剂推算人均消费量 高的国家。直至 2006 年，巴西有类似的消费量。2006-2009 年期间，巴

西通过严格实行处方要求和对经发现以非职业方式行医的医务人员采取行动，成功将这些兴

奋剂的人均消费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在表四兴奋剂的全世界推算消费量（以统计学限定日剂

量表示）中，美国所占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58%上升至 2009 年的 71%。业界发现兴奋剂的需

求量日渐下降：2009 年，这类兴奋剂的全球制造与往年相比减少了 25%，主要是因为巴西芬

普雷斯制造量下降。 

77. 约 75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经常使用《1971 年公约》表四所列的兴奋剂。图 15 表明，各国

和各区域这些兴奋剂的消费量差异很大，而图 16 则显示每一区域内报告这种使用情况的国家

和地区数目。在大约 60%的国家和地区中，似乎没有这些兴奋剂供应；供应量在非洲、大洋

洲岛国和亚洲许多地区特别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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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选定的一些国家/地区：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表四中央神经兴奋剂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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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所有区域：2007-2009 年使用表四中央神经兴奋剂的国家/地区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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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在一些国家，表四所列兴奋剂的大量处方已导致这些兴奋剂被转用和滥用。麻管局鼓励

各国政府保持警惕，查明与正常医疗活动不相适应和（或）非正常医疗活动所需的消费量，

并采取步骤，充分实行《1971 年公约》所设想的管制措施。 
 
F. 苯二氮卓类 
 
79. 苯二氮卓类的全球推算消费量在过去十年中显示略有增加。在这一期间，向麻管局报告

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制造苯二氮卓类或进行其交易，至少有一次数量在 1 千克以上。在

抗焦虑药中，阿普唑仑和地西泮是使用 多的药物，而三唑仑则是消费 多的镇静安眠药。

对表三和表四所列的药物，例如苯二氮卓类，报告义务不如表二药物那么严格。因此，这类

药物的推算消费量与表二药物相比更加是个大概数字。23 
 
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 
 
80. 从图 17 可以看出，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消费量 高的是欧洲国家，反映了往往为老年人

经常开具苯二氮卓类处方药的事实。如图 19 至图 22 所示，2007-2009 年期间，欧洲以外国家

的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消费量大多为每千居民每日低于 2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不过也有少数

例外。 
 

图 17. 所有区域：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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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23 图 17-28 提供关于过去十年苯二氮卓类消费量全球和区域发展动态的信息。因为消费量差别巨大，

图中使用的度量单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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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欧洲许多国家的抗焦虑药消费量本已很高，在过去十年中进一步上升。2007-2009 年期

间，12 个国家（约占该区域 27%）每千居民的推算平均消费量超过 4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另

外 14 个国家（31%）的这些消费量每千居民为 20-4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在该区域，西欧和

东南欧国家的消费量 高。 

 
图 18. 欧洲（选定的一些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 
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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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在非洲，2007-2009 年期间，加纳显示的抗焦虑药推算平均消费量 高（每千居民 16 统

计学限定日剂量）。6 个国家（阿尔及利亚、贝宁、佛得角、刚果民主共和国、突尼斯和南

非）的消费量为每千居民每日 5-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正如图 19 所示，8 个国家的消费量为

每千居民每日 1-5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占该区域 73%）的消费量为

每千居民每日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83. 在亚洲，7 个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旦、巴基斯坦和大

韩民国）（15%的国家和地区）显示 2007-2009 年期间抗焦虑药的推算平均消费量每千居民每

日高于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而四个国家和两个地区（黎巴嫩、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则发现消费量为每千居民每日 5-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10 个国家（巴林、柬埔寨、中国、格鲁吉亚、印度、科威特、大韩民国、新加坡、土耳其和

也门）每千居民每日消费量 2-5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亚洲其余 44%的国家和地区每千居民每

日消费量低于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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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非洲（选定的一些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 
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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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亚洲（选定的一些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 
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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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在大洋洲，两个国家和两个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

亚）2007-2009 年期间每千居民每日消费抗焦虑药超过 5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所有其他国家和

地区消费量少得多。 

85. 如图 22 所示，在美洲，抗焦虑药消费量差异巨大。除 2007-2009 年期间每千居民每日平

均消费抗焦虑药超过 2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的阿根廷、美国和乌拉圭之外，6 个国家（巴西、

加拿大、智利、古巴、圭亚那和巴拉圭）每千居民每日消费 10-2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5 个国

家每千居民每日消费 5-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该区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70%）每千居民每

日消费抗焦虑药少于 5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发现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消费量高，可能表明供应

超量和《1971 年公约》所设想的处方要求未得到执行，这种高消费量可能与该次区域的减食

欲剂消费量非常高相关。 

 
图 21. 大洋洲（选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 
（抗焦虑药）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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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麻管局计算的大约消费量。 
 
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 
 
86. 在所有区域中，如图 23 所示，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的推算消费量欧洲始终 高。但

是，在欧洲许多国家和其他地方，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的消费量较之十年前下降，比抗焦

虑药下降的幅度显著得多，这反映了在医疗实践中所开具的苯二氮卓类处方药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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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美洲（选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
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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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所有区域：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镇静剂安眠药） 
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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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在欧洲，如图 24 所示，2007-2009 年期间，13 个国家（约占该区域 30%）苯二氮卓类镇

静安眠药平均消费量超过每千居民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而另外 8 个国家（安道尔、克罗地

亚、希腊、爱尔兰、马耳他、挪威、塞尔维亚和英国，合在一起占该区域 18%）的相应消费

量每千居民超过 5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西欧国家显示的这组苯二氮卓类消费量在该区域

高。 

88. 在非洲，2007-2009 年期间，只有毛里求斯和南非显示的镇静安眠药推算平均消费量每

千居民高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另外 5 个国家（佛得角、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纳米比

亚、尼日利亚和塞舌尔）消费量是每千居民每日 0.1-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在 5 个国家（安哥

拉、科特迪瓦、乍得、加纳和赞比亚），消费量是每千居民每日 0.03-0.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而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占该区域 82%）每千居民每日消费量少于 0.03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89. 在亚洲，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消费量大多非常低，只有以色列和日本除外，这是亚洲

老年人人口 多的两个国家。日本发现的高消费量还可能反映了不适当的处方模式及相关的

滥用。2007-2009 年期间，除以色列和日本之外，4 个国家（巴林、中国、大韩民国和新加

坡）这组苯二氮卓类消费量每千居民每日超过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而该区域多数国家和地

区（88%）的消费量则是每千居民每日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图 24. 欧洲（选定的一些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镇静剂安眠药） 
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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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非洲（选定的一些国家）：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镇静剂安眠药） 
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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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麻管局计算的大约消费量。 
 
图 26. 亚洲（选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 
（镇静剂安眠药）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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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麻管局计算的大约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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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在大洋洲，2007-2009 年期间，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推算平

均消费量每千居民每日超过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6 个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组苯二氮卓类消费量

每千居民每日至少 0.0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如图 27 所示。虽然斐济、马绍尔群岛、巴布亚新

几内亚和瓦努阿图进口和使用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但其推算消费量每千居民每日少于

0.0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图 27. 大洋洲（选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 
（镇静剂安眠药）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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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在美洲，2007-2009 年期间，古巴和乌拉圭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消费量平均每千居民

每日超过 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3 个国家（加拿大、巴拉圭和美国）的消费量为每千居民每

日 2-1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5 个国家和一个地区（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拿马、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消费量为每千居民每日 1-2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该区

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80%）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消费量每千居民每日少于 1 计学限定日

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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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美洲（选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997-1999 年和 2007-2009 年苯二氮卓类 
（镇静剂安眠药）平均消费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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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正如麻醉药品委员会关于“促进医疗和科研用途国际管制合法药物的充分供应，同时防

止这些药物被转移和滥用”的第 53/4 号决议所确认的，在这些药物的充分供应和防止其被转

移和滥用之间实现平衡是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核心所在。在缺少适度使用指标的情况

下，目前不可能确定单个国家中多少是适度的消费量，更不必说在全球一级了，而可能的则

是查明看似太低或者过高的消费量。 

93. 对于消费量为零或几乎为零的国家，不要求有关适量的指标，这是因为供应不充分是毫

无疑问的。麻管局认为，若每百万居民每日麻醉药品消费总量低于 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则不充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于 2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就能被认作是充分的数量，这是

因为确定治疗所需的国际管制物质的供应是否充分取决于具体的发病率数据。 

94. 通过比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的消费量来确定一国某些药物的人均消费是

否与可比国家的普遍数量相一致，这可能有所裨益。不过，这种方法有两个缺点：国际管制

物质消费量低在某些地区是普遍现象。某个区域内的大部分国家显示同样欠充分的低消费

量，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之成为消费量充分，而仅仅表明该区域内的大部分国家面临同一问题。

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可比性的许多国家里，某些物质的消费量过高并不能使之成

为消费量充分。这也可能表明所有这些国家的处方量可能太高，而这可以归结于多种原因。 

95. 因此，目前使用依环境而定的指标辅助消费量是否太低或太高的其他指标。关于病人未

作治疗和难以获得必需药物的报告显示供应方面存在严重阻碍。关于国际管制物质从国内分

销渠道被转移、大规模走私此类物质、贩运和大量滥用的报告可能表明国际管制物质的供应

超过合理行医需求量。 
 
A. 类阿片镇痛剂供应方面存在的障碍 
 
96. 一国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通常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多种因素可以决定为什么

会发现某些国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为该区域内 高，这其中包括向麻管局正常报告和与

麻管局合作良好。 

97. 麻管局在很多场合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导致受国际管制的类阿片供应有限的原因。原因包

括消极影响供应的与监管、态度、知识、经济和采购有关的问题。在麻管局 近就医疗所需

的类阿片镇痛剂供应方面存在的障碍24开展的调查25中，大部分国家政府报告了与态度和知识

有关的障碍——即保健专业人员和病人担心成瘾以及保健专业人员培训不够——仍是导致类

阿片使用量低的主要因素。法律限制过度和条例繁冗也被经常视为极大地限制了类阿片的供

应。少数国家政府报告了涉及分销、供给和类阿片成本较高等困难是制约类阿片充分供应的

__________________ 
24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后续行动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9.XI.7）。 
25 此项调查以调查表形式进行，图 29 依此绘制。 

五 在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国际管制物质的 
供应和防止这些物质被转移和滥用之间 
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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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障碍。各国列出的 重要障碍是担心成瘾、不愿意开处方或储备以及专业人员培训不

够。图 29 按重要性排列显示对此项调查作出答复的国家所指出的各种障碍。 
 
图 29. 影响医疗所需类阿片供应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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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在很多类阿片消费量低的国家，监管方面、与知识有关的和经济等因素交叉在一起影响

类阿片的供应。很明显，这些因素并非彼此独立；例如，若一国政策制定者和保健专业人员

普遍对药物成瘾担心，那么在该国进行监管改革可能会更困难。因此，克服这些障碍需要采

取一种多元做法，需要相关政府监管机构、保健专业人员和在保健领域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等

广大利益相关者参与。 

99. 法国成功制订并实行了一个旨在确保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镇痛剂充分供应的多元方

案。过去十年间，法国用于治疗中重度疼痛的类阿片镇痛剂人均消费增加了五倍多，使之成

为受国际管制的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明显充分而又适当的其中一个国家。 

100. 在认识到法国的镇痛剂消费量太低以及疼痛未在保健系统中得到适当治疗之后，1989 年

开始引入了立法和政策变革，以促进执行接连推出的国家消除疼痛行动计划。确保保健专业

人员接受关于治疗疼痛的充分教育是每个行动计划的一大要素。为此，关于疼痛治疗和减轻

痛苦的护理单元被列入医学和护士学校的课程之中，还制订了关于疼痛治疗的方案，以向卫

生保健机构人员提供持续不断的培训。同时，许多监管改革减少了与类阿片采购、开具处方

和配发有关的困难。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对疼痛进行有效的治疗，实例包括将类阿片

镇痛剂处方的有效期从 7 天延长至 28 天和允许护士在无医生在场时给病人施用类阿片。在促

进用于治疗疼痛的类阿片消费的同时，法国政府还建立了各种监测和防止这些物质被滥用和

转移的机制。上述全部活动均保持在各项国际公约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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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虽然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的增加可能在像法国这些卫生保健资源充足的国家较为容易实

现，但是这些改善同样还能在乌干达等资源更加有限的国家成为现实。过去 10 年间，由于扩

大了向全国病人提供减轻痛苦的家庭护理方案，乌干达的吗啡消费稳步增加。同法国一样，

乌干达成功实施这一办法的关键因素包括政府承诺将缓解疼痛作为一个卫生保健优先事项以

及保健专业人员接受关于使用类阿片和减轻痛苦护理的教育。另一个为确保各种卫生保健环

境中的病人获得吗啡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实行法律改革，允许护士开具吗啡处方。这个例子

属于世卫组织建议的任务转移26，任务转移的目的是在缺少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情形下增加获得

卫生保健服务的机会。制订可靠采购吗啡的系统并以低成本供应口服吗啡对扩大获得该种药

物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全部活动也均保持在各项国际公约的框架内。 

102. 法国和乌干达的例子表明，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通过采取多元战略扫除供应障碍，

就能够实现类阿片镇痛剂消费的增加。虽然欧洲很多国家受国际管制的类阿片消费量可与法

国相提并论，但是目前，包括东欧多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类阿片消费量远低于法国在 10 年前报

告的数量。对于非洲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人，获得低成本的口服吗啡机会实际上几乎根本不存

在。遗憾地是，不能充分获得类阿片仍是众多国家的现实情况，这不仅出现在非洲和东欧，

而是出现在所有区域。麻管局呼吁这些国家政府采取坚决措施以确保充分获得类阿片镇痛剂

并加强监管机构，这是充分获得和适当使用管制药物的关键所在。为此，各国政府应当审议

麻管局 1995 年关于医疗用途阿片剂供应的特别报告27和麻管局 1999 年报告第一章所载各项建

议。 

103. 麻管局赞赏地注意到，过去几年，包括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巴拿马、塞尔维亚和越南

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引入了旨在确保充分获得类阿片镇痛剂的政策改革。这些国家政府及其

他处于制订改善类阿片供应战略初期的国家应当为这些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的支持。各种机

制应当被落实到位，以监测改善获得类阿片的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长期有效性。 

104. 麻管局认为，一些国家政府迫切需要按照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其

民众能充分获得以类阿片为主要成分的药物。特别是类阿片消费量每百万居民每日低于 100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的国家政府和根本没有类阿片消费的国家政府应当立即采取适当行动，以

确保需要者获得这些药物。关键要素是一个有效的监管机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减轻病人

疼痛和痛苦的必需药物供应仍然严重不足，这是不可接受的。 

105. 麻管局呼吁各国政府注意以下事实，即准确估计国际管制物质需求数对确保医疗和科研

用药物的充足供应必不可少。错误估计这些需求量会导致卫生保健系统中出现许多管制物质

使用方面的问题，例如供应短缺、不合理开药、非正常需求和成本效率低下；另外，它还可

以导致过剩、浪费和管制物质转移风险增加。适当使用麻醉药品估计数系统和精神药物评估

数系统对确保充分供应国际管制物质至关重要。为此，国家主管当局必须确保保健服务提供

者能够方便地向其通报所需数量。 
 
B. 国际管制物质的供应超过合理行医需求量 
 
106.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供应短缺可能会剥夺病人的基本权利及使其缓解身体疼痛和精神疾

病痛苦的机会。另一方面，过度供应这些药物会导致转移和滥用，继而造成药物依赖。近些

年来，麻管局日益关切地注意到，滥用在各分销阶段被转入非法渠道的国际管制物质的现象

在许多国家依然普遍，并在一些国家达到或超过了非法药物滥用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 
26 世界卫生组织，《任务转移：卫生保健人员团队内任务的合理再分配——全球建议和准则》（日内

瓦，2008 年）。 
27 《医疗用途阿片剂的供应》（见上文脚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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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在很多国家，滥用含有管制物质的药品仅次于滥用大麻。被转移和滥用的医药制剂含有

各种类阿片、苯二氮卓类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在类阿片中，被转移的含有丁丙诺啡、可待

因、右旋丙氧吩、芬太尼、二氢可待因酮、美沙酮、吗啡、羟考酮和三甲利定的制剂占被转

移用途的药物的绝大多数。在精神药物中，阿普唑仑、丁丙诺啡、地西泮、氟硝西泮、苯巴

比妥和芬特明是 常被转移和滥用的药物。 

108. 各国政府收集的数据显示，滥用类型与含有这些物质的医药制剂总体供应过度有关。特

别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消费量已经有所提高却进一步大幅增加的国家应当保持警惕，以确

定这些增加是与实际医疗需求有关还是与其误用和滥用有关。改变药物处方和药物消费类型

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药物消费新习惯要经过数年才能养成。另一方面，药物滥用新方式

发展地相当快，特别是当被滥用药物显出与先前被滥用的非法药物相同的效果却相对较易获

取时。普遍、过度供应与非法药物具有相似效果的药品这一方式会导致这些药品越来越多地

替代非法药物。由于被滥用药品会被持续供应，所以难以扭转这种趋势，需要极大的努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非医疗用途使用镇痛药、镇定剂、兴奋剂或镇静剂在过度供应国家成为了

发展 迅速的药物问题。 

109. 在大部分国家，处方药物滥用问题从药物管制管理机构得到的关注不及非法药物滥用问

题。目前，通过家庭调查系统地收集关于处方药物滥用的数据仅在美国开展，这意味着该国

获得的关于此类滥用范围的可靠数据是有限的。然而，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世界各个

区域都在报告处方药物滥用问题。 

110. 处方药物滥用和非法药物滥用同样危险。特别是在与用药过量有关的死亡案例中，处方

类阿片所占比重大幅提高。不幸地是这个问题被一般公众长期忽略。过去十年，与处方药物

滥用有关的死亡案例数目大幅增加，在一些国家超过了与非法药物有关的用药过量死亡案例

数目。然而，只是因为几名著名演艺人士的死亡与处方药物滥用有关，媒体和广大公众才注

意到处方药物滥用的危险。但是，应当采取行动，以免达到如此大量的处方药物滥用程度，

既然过度供应经常是导致处方药物滥用增加的第一步，药物管制管理机构必须对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大量消费保持警惕。 

111. 处方药物滥用日益增多导致多种混合药物成瘾数量上升，多种混合药物是合法制造的药

物和非法药物或几种含有国际管制物质的药物混合并用。同样，滥用制药工业制造的合成产

品或药店配制的合成若干国际管制物质的处方药的现象正在增多。 

112. 麻管局鼓励所有国家政府查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消费量方面的异常趋势，如有需要，

采取补救行动。在尚无有关适度消费量的认可规范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似宜分析过去的趋

势，并将本国的消费量与处于相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消费量加以比较。 

113. 这样的比较可以参照麻管局关于麻醉药品的技术报告和关于精神药物的技术报告中刊载

的有关类阿片镇痛剂和不同类别的精神药物消费的表格进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消费量特

别高或者不断增加的国家政府应当密切监测形势，确定本国领土是否正被用于非法经营的互

联网药店，查明专业医疗人员间可能存在的处方过量或任何其他非职业做法，以及确保国内

分销渠道得到适当管制。所有国家政府应当执行世卫组织关于合理开具药物处方的建议并采

取措施促进合理行医。28 

114. 为了防止受国际管制的物质被转移到一国并在随后走私进入另一国，各国政府应当在区

域和次区域各级协调为减少过度消费量采取的措施，从而使在一国开展的工作不会导致有问

题的消费模式转移至邻近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28 《促进合理用药：核心组成部分》《世卫组织药物政策观点》，第 5号，2002年 9月。见 http://whqlibdoc. 
 who.int/hq/2002/WHO_EDM_20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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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然而，某些类别物质的使用可能不仅在不同区域的具有可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

存在差异，而且由于文化和人口因素，即使在相同区域内的国家间也可能有所不同。例如，

跨国和单个国家大量的变化显示，相似国家间甚至有时国家内部在行医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差

异。 

116. 国际管制物质消费方面一个持久性差异是欧洲和北美洲这两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

区域对于精神药物的类别具有区域性偏好。欧洲的苯二氮卓类药物使用为世界 高，而北美

洲的比赛增效兴奋剂消费超过其他区域。这可能隐含着文化差异，但是还可能与人口有关，

因为苯二氮卓类药物主要是老龄人口服用，而比赛和塑身健美增效药物则更多是青少年消

费。 

117. 被滥用的处方药物的供应渠道各有不同，但是，原则上，一旦这些药物离开了受官方管

制的供应渠道，便会发现其出现在有时会颇具规模的“并行市场”上。在许多国家，被称为

“街边市场”的无管制药物市场与特许药店并行经营，或者经常是不存在特许药店而单独经

营。之所以在这些街边市场上购买药物，原因通常与经济因素或经由官方渠道的供应不足有

关。非法经营的互联网药店是另一种并行市场。同街边市场一样，顾客无需处方即可获得苯

二氮卓类药物、类阿片、兴奋剂和巴比土酸盐等国际管制药物。这些市场上的供应品时常是

被转移或偷窃而来的产品，或者未经登记、不合格或假冒的药物。 

118. 利用无管制市场的原因视国家不同而异。其中包括保健设施的使用机会有限，药物成本

较低（经常与药物是不合格或假冒产品有关），处方要求过于严厉，期望无病历获得药物以保

护隐私，或者为滥用而需处方药物。 

119. 各国政府应当实施互联网药店的管制准则，29这是因为在一些国家，此类药店是非法分

销国际管制物质的首要渠道。 
 
C. 确保紧急情况下的充分供应 
 
120. 天灾人祸之后的紧急情况可能导致突然亟需含有管制物质的药物。这种情况出现在 2010
年 1 月遭受破坏性地震后的海地。当时亟需吗啡和喷他佐辛等管制物质，以向大批地震伤员

提供医疗护理。 

121. 人道主义救济机构经常发现，在紧急情况下难以快速获得供医疗护理用的含有管制物质

的药物，部分原因是这些药物的国际流动被施加了各种管制措施。在正常情况下为批准管制

物质进出口而必须满足的行政要求减缓了向受灾地区供应亟需药物的速度。若进口国的国家

主管当局不再能够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便会愈加复杂化。 

122. 为了解决该问题，世卫组织与麻管局协商编写了《国际提供受管制药物用于紧急医疗护

理示范准则》。30《准则》为有声誉的人道主义救助机构经办的含有管制物质的药物出口提供

了一个简化程序。海地地震发生后不久，麻管局便向各国政府和部分人道主义救助机构发

信，提醒他们《准则》所载的这一简化程序。 

123. 因为紧急情况是突然发生，主管当局应当做好准备，使用《准则》所载的简化程序，从

而一旦有需要就能加快管制药物的供给。麻管局请各国政府和人道主义救助机构将紧急情况

下交付管制药物方面遇到的任何问题提请其注意。各国政府似宜在本国的特别储备中包含一

定数量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以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满足对于这些物质的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 
29 《各国政府预防互联网非法出售国际管制药物准则》（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XI.6）。 
30 世界卫生组织，WHO/PSA/96.17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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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已多次确认，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确保为医疗和科研

需要供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而同时预防其不适当使用和滥用的机制。确保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供应和预防其转用并非相互矛盾的目标；事实上，如果正确和充分实施相关的措施，

为实现这两项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可以产生协同效应的。正确解释这两项相辅相成的目标正

为日益广泛的各国所接受。但是，一些国家仍需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125. 麻管局注意到，为了响应以往关于麻醉药品供应的建议，许多国家提高了其估计数以满

足医疗需求，颁布了国家政策以改善医疗上使用麻醉药品情况，对教育方案给予支持并审查

本国保健系统和法规以查明障碍。在许多国家，某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供应充足程度得

到了改善，但其他国家也遇到一些挫折。虽然高度发达国家取得了 显著的改善，但遗憾的

是，挫折大多发生在过去二十年前国际药物管制药物的供应量 低的区域。 

126. 正如麻管局的分析所示，在许多区域的众多国家，国际管制药物的供应量仍然不足。非

洲依然是极少或毫无供应的国家数量 多的区域。情况未发生好转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更加恶

化的其他区域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及南亚。但是，甚至在供应量全面增加的区域，属于受管制

药物消费量底端的国家供应量也仍然不足。 

127. 供应量特别低的国家包括一些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因此，世界上有大量人口无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的使用机会。另外，即使是情况改善的国家，改善的程度也可能因为起点太低

而未达到可被认为充分的水平。尽管在努力实现条约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世界上只有较

为少数的一些国家拥有充分的药物供应管制系统和工作机制，确保可靠的、以需求为基础的

评估和公平的供应及成本效益。 

128. 根据麻管局的分析，药物供应管理上的欠缺仍然是因为缺少财政资源，基础设施不充

分，对保健工作不重视，政府权威薄弱，教育和职业培训不足，以及知识过时，这些因素合

在一起影响的不仅是受管制药物的供应，而是所有药品的供应。 

129.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供应的大幅度改善与一般药品供应的进展相关联，特别是在保健资

源有限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迫切的基本需要和薄弱的基础设施是限

制任何持久改善的主要障碍。这些年来，国际上提高了认识，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努力

促进对欠发达地区的合法药品供应。但是，对于当前普遍的不满意状况虽然全球意识日益增

加，但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仍未表现出对问题本身的认识，或对可以相对容易提供有效治疗的

认识。 

130. 看来不少国家尚未认识到包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在内的药品充分供应是其对本国人口

的责任的一个重要部分。疏忽这种责任的表现是国家甚至不对需要量进行评估，对本国人口

医疗所需某些药品的数量显得毫无所知。在并未发现这种疏忽的其他国家，其他障碍继续普

遍存在，包括限制性条例过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对原本正确的条例在解释上缺乏信息，

以及对医疗目的使用类阿片抱有误导的恐惧和根深蒂固的偏见。 

六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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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麻管局始终强调，为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限于医疗和科研用途而作出的努力必须不对

这些用途的供应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增加为合法医疗目的使用某些受管制药物需要彻

底的监督。应当认真注意确保各国的合法吸收能力和保障机制的正常运作，以 大限度减少

滥用和系统中的漏洞。麻管局认为，一个充分知情和运作良好的管制系统管理部门是确保供

应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这样的管理部门将能够确定需要量和查明分销中的短缺和问题。运

作良好的管制系统管理部门还将是与专业和消费者协会开展合作的一个负责任的伙伴。 

132. 为管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供应，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和国际系统的总体目标应当是

通过确保对有需要的病人安全提供可以承付的 佳药物而减轻疼痛和痛苦，同时防止这些药

物转用于滥用目的。为确保这一点，各国政府需要完成下列基本任务： 
 
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供应的建议 

 
 (a) 各国政府应当评估国家保健系统对受国际管制药物的实际需求量；估算其对这类药

物的年需求量，并及时向麻管局提交麻醉药品估计数和精神药物估定数。如果本国的需求处

于本区域需求量的低端，国家政府可能需要严格审查其医疗所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评估

方法； 

 (b) 各国政府应当查明限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供应的（政策、监管、行政）障碍，采

取详尽的逐步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c) 各国政府应当建立一套系统，从向精神病患者、吸毒成瘾者和外科、癌症及其他病

人提供治疗护理的医疗设施以及努力改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得以适当使用的各个组织收集

信息，并应当设立知识人士小组，协助获取关于医疗需求变化的信息；还应当使用关于本国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实际需要量现有的评估准则； 

 (d) 一旦国家达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适当的消费量，国家政府应当在其麻醉药品需要

量年度估计数和精神药物估定数上增加一个宽限幅度，以便照顾到因人口增长、保健服务发

展和疾病发生率及其治疗趋势等一般原因而造成的消费量增加的可能性，在必要时，经济和

社会迅速发展或医疗用药迅速扩大（包括采用新配方或药品）的国家或地区，应当增加一个

甚至更大的宽限幅度； 

 (e) 各国政府因为进口延误或其他原因而遭受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供应中断的，应当审

查其国情并制订一项制度，及时完成相关的步骤，例如签发许可证，安排付款，完成文件手

续工作，运送药品，办理药品通关手续，以及将药品分送至医疗设施； 

 (f) 各国政府应当确定本国麻醉品法是否含有经《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公

约》的相关内容，考虑到医疗上使用麻醉药品仍然是减轻疼痛和痛苦所不可缺少的，以及必

须作出充分安排，确保这类用途的麻醉药品供应，并确保规定行政管理责任和安排人员执行

这些法律； 

 (g) 各国政府应当确定本国麻醉品法律、条例或行政政策中是否有不适当的限制，妨碍

开具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处方或配发这类药品或以这类药品对病人进行必要的医疗处理，或

妨碍这类药物这方面用途的供应和分配，如发现这种情况，应当作出必要的调整； 

 (h) 为遵照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53/4 号决议促进全球和具体国家精神药物的充分供应，各

国政府应当收集关于精神药物消费量的 可靠统计数据并及时向麻管局提交这些信息； 

 (i) 各国政府应当与麻管局充分合作确保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充分供应；应当审查本

国医疗上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需要以及供应上的障碍，向麻管局通知这些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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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告知麻管局是否可以给予帮助；还应当向麻管局通报关于执行这些建议方面的进展和需

要； 
 
关于适当用途的建议 

 
 (j) 各国政府应当确保对保健专业人员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培训，并向保健专业人员宣传

世卫组织减轻癌症疼痛的止痛方法；应当通知保健专业人员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处方和

配发的法律要求，并应当提供机会，讨论相互关切的问题； 

 (k) 各国政府应当确保大学的相关院系、医疗、医药和护士学校以及其他保健机构采用

关于反对药物滥用和合理使用精神药品的全面教学课程； 

 (l) 各国政府应当通过监督管理而激励药品市场营销中的道德行为；应当确保治疗（诊

断、决定治疗方法、处方）中的职业高标准； 

 (m) 各国政府应当教育公众妥当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以及结合其他治疗方案正确

使用药物疗法，并应当在这一努力中争取专业组织和消费者协会的积极参与； 

 (n) 各国政府应当建立全面的登记和许可制度，并认真选择和支持更加安全及成本效益

更加良好的药物和可靠的替代治疗方法； 

 (o) 各国政府还应当鼓励开发和采用更好和更加安全的治疗药剂（极少或毫无潜在的依

赖性），以取代疗效和安全性有限的药物。在产品并用或处方配方方面遭遇滥用问题的国家，

有责任确保采取行动预防这种滥用； 
 
关于国家管制制度的建议 

 
 (p) 各国政府应当努力保持对国际管制药物的供应和消费密切监督。经验表明，需要特

别注意实行充分的立法和正确的行政安排，按新的趋势和发展动态加以必要的调整； 

 (q) 各国政府应当确立对国家药品供应实行充分程度的政府管理和监督控制，包括对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管制； 

 (r) 各国政府应当对制造商、出口商、进口商和批发商及零售商进行检查，并对储备和

记录进行检查，对于未能遵守适用的法律要求和职业行为守则者采取适当的行动。经纪人等

市场中间人的活动必须酌情加以监管； 

 (s) 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其药物监管机关和其他机构配备充足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并对其

工作人员实行能力建设； 

 (t) 各国政府需要实施打击假冒药品的有效政策，并安排全面的法律框架，将假冒产品

交易定为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出口国必须监管出口程序，以期预防假冒或质量残次的药品

出口； 

 (u) 各国政府应当了解和充分利用《国际提供受管制药物用于紧急医疗护理示范准

则》； 
 
关于预防转用和滥用的建议 

 
 (v) 各国政府应当强制执行现有立法，确保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不得非法制造、进口或

出口，以及不被转入无管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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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各国政府应当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收集关于滥用处方药物的数据，并尽可能在其关于

药物滥用状况的国家调查中列入含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医药，所采取的方法可以是根据需

要，或者列入特定类别的药物，或者列入特定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x) 考虑到问题的国际性，以及为补充具体国家上述领域的执法努力，各国政府和区域

及国际组织应当制定有效联合行动的政府间协定，以及在区域一级加以实行的安排和标准； 

 (y) 各国政府应当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落实麻管局以往关于互联网交易和滥用邮件

走私受国际管制药物问题的各项建议。 

133. 为实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全球充分供应的目标，国际社会需要给予支持。这类药物消

费量低的国家取得进展通常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现行的市场条件和当前的供应制度并不能确

保低收入国家有必要的药品供应。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以及保健基础设施的不足是这

些国家不可能单独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符合条约制度的更为人道主义的方法基础上才能实现

进展。在特定国家，这种方法可以包括协助确立医疗需要量更加可靠的基线估计数和估定

数，以及在优惠条件下与潜在供应商进行磋商。 

134. 麻管局的结论是，如果上述建议得到落实，那么在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的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充分供应方面将会取得进一步的重大进展。麻管局将继续审查相关的形势，监测对其

各项建议的响应情况。为支持取得进展，麻管局将继续： 

 (a) 监测各国政府提交的麻醉药品年度估计数和精神药物估定数，并在必要时开展对

话，查明尚未满足的需要，确保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需要量的年度估计数或估定数在估算上

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b) 确保迅速确认各国政府提交的补充估计数和处理关于精神药物所提交的估定数修

订，以协助各国政府应付无法预见的需要； 

 (c) 定期审查关于改善医疗用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供应方面的国家和国际发展动态，

在年度报告中汇入 新的信息和观察资料； 

 (d) 鼓励各国政府发展麻醉品分销系统，这些系统应处在良好管制中，并将确保对医疗

设施内和社区中的病患者供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e) 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在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制的国家示范立法中

列入相关规定，确认有义务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充分供应； 

 (f) 响应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国际管制药物的供应领域提出的呼吁，支持麻委会努力提醒

《1961 年公约》和《1971 年公约》缔约方在这方面的义务； 

 (g) 与世卫组织合作，协助各国政府发展能够在医院和社区向患者提供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充分控制下的药物分销系统； 

 (h) 提请国际社会警惕滥用含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医药制剂的新趋势； 

 (i) 提请国际社会警惕出现的贩运国际管制药物的新方法； 

 (j) 支持各国政府执行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各项规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要求的附加

管制措施，以及麻管局相关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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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区域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表格 
 
表 1 
2007-2009 年各区域麻醉药品每日平均消费量 
（每百万居民每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区域 可待因 芬太尼 氢可酮
氢吗 
啡酮 吗啡 羟考酮 哌替啶 其他 共计

美洲  31 3 781 6 850  337  809 2 217  40  254 14 320 
北美洲  58 7 481 13 738  675 1 564 4 441  72  509 28 536 
南美洲  5  120  8  1  68  8  10  2  221 

中美洲和加勒比 <<  32  4 <<  16  4  8  1  65 
大洋洲  70 2 727 <<  42 1 050 1 590  28  3 5 510 
欧洲  32 3 707  6  104  398  288  11  689 5 236 
亚洲  2  72  1 <<  14  7  5  4  105 

西亚  2  123  - <<  8  8  7  7  155 
东亚东南亚  3  102 <<  1  19  4  11  8  146 

南亚 <<  3  1  -  7 <<  1  4  17 
非洲  4  22 << <<  10 <<  3  11  50 

注：“<<”符号表示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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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麻醉药品消费量 
 
A. 2007-2009 年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麻醉药品平均消费量 
 （每百万居民每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区
域

排
名

 

美
洲

排
名

 

世
界

排
名

 

国
家

或
 

非
主

权
地

区
 

可
待

因
 

芬
太

尼
 

氢
可

酮
 

氢
吗

啡
酮

 

吗
啡

 

羟
考

酮
 

哌
替

啶
 

其
他

 

共
计

 

北美洲 
1 1 1 美利坚合众国 << 9 904 20 066 673 2 060 5 962  88  734 39 487
2 2 2 加拿大  783 9 432 253 2 909 2 080 4 932  151  92 20 632
3 21 91 墨西哥

a
  -  74 - 1 9 1  -  -  85

区域平均：北美洲  58 7 481 13 738  675 1 564 4 441  72  509 28 536 
南美洲 
1 3 20 福克兰群岛 

(马尔维纳斯)a 
369 2 347 - - 452 -  31 1 084 4 283

2 6 52 阿根廷  14  103 42 - 250 12  2  20  443
3 8 55 智利  69  198 - - 108 5  7  1  388
4 9 57 哥伦比亚  -  188 34 4 42 24  1  -  295
5 12 61 巴西 <<  139 - - 59 3  17  -  218
6 13 71 乌拉圭  -  77 1 - 76 -  10  -  164
7 23 97 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 

 -  47 - << 9 14  1  -  71

8 25 105 厄瓜多尔  -  50 - - 7 5  -  -  62
9 26 106 苏里南  27  12 - - 18 -  4  -  61

10 27 107 秘鲁  -  26 - - 19 9  4  -  58
11 31 119 巴拉圭  -  28 - - 2 -  8  -  38
12 33 146 圭亚那  2 4 - - 3 -  1  -  10
13 34 159 多民族玻利 

维亚国 

- << - - 1 2  -  -  3

区域平均：南美洲 5 120 8 1 68 8 10 2 221
中美洲和加勒比 

1 4 29 开曼群岛 18 1 465 181 32 89 714 408 2 2 909
2 5 41 荷属安的列斯 - 1 080 - - 82 2 20 45 1 229
3 7 54 特克斯和 

凯科斯群岛 
2 133 - - 10 151 57 39 392

4 10 58 巴哈马 8 8 - - 40 96 140 - 292
5 11 59 蒙特塞拉特 223 << - - 14 - 35 - 272
6 14 76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a 

- 17 - - 42 - 78 - 137

7 15 79 巴拿马 - 104 - - 7 - 8 - 119
8 16 83 哥斯达黎加 - 41 - - 61 - 2 - 104
9 17 84 圣卢西亚 29 1 4 - 21 - 36 - 91

10 18 85 萨尔瓦多 - 48 3 - 4 19 16 - 90
11 19 87 古巴 - 44 - - 36 - 6 2 88
12 20 89 牙买加 2 14 - - 30 - 40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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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排
名

 

美
洲

排
名

 

世
界

排
名

 

国
家

或
 

非
主

权
地

区
 

可
待

因
 

芬
太

尼
 

氢
可

酮
 

氢
吗

啡
酮

 

吗
啡

 

羟
考

酮
 

哌
替

啶
 

其
他

 

共
计

 

13 21 91 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 

1 5 - - 30 - 49 - 85 

14 24 103 格林纳达 7 4 - - 14 - 31 7 63 
15 28 114 危地马拉 - 16 21 - 4 4 3 << 48 
16 29 115 多米尼克 - 1 - - 7 - 38 - 46 
17 30 118 尼加拉瓜 - 30 - - 7 2 << - 39 
18 32 129 多米尼加 

共和国 

- 15 - - 8 1 << - 24 

19 35 165 海地 << 1 - - 1 - << - 2 

区域平均：中美洲和加勒比 << 32 4 << 16 4 8 1 65 

平均：美洲 31 3 781 6 850 337 809 2 217 40 254 14 320 

注：“<<”符号表示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在北美洲，以下地区连续这三年没有提交任何统计表：百慕大；在中美洲和加勒比，
下列 8 个国家和地区连续这三年要么没有提交任何统计表，要么没有提供任何消费量数据：安圭拉、安提瓜和
巴布达、阿鲁巴、巴巴多斯、伯利兹、英属维京群岛、洪都拉斯和圣基茨和尼维斯。 

 a 根据仅有的两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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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7-2009 年大洋洲麻醉药品平均消费量 
 （每百万居民每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区
域

排
名

 

世
界

排
名

 

国
家

或
 

非
主

权
地

区
 

可
待

因
 

芬
太

尼
 

氢
可

酮
 

氢
吗

啡
酮

 

吗
啡

 

羟
考

酮
 

哌
替

啶
 

其
他

 

共
计

 

1 13 澳大利亚 108 4 058 <<  64 1 381 2 367  31  4 8 013 
2 24 诺福克岛  42 2 740 - - 393 213  15  - 3 403
3 32 新喀里 

多尼亚 
 - 2 187 - 17 266 9  -  - 2 479

4 33 新西兰  -  637 - << 1 192 479  56 << 2 364
5 36 瓦利斯和富

图纳群岛 
135  823 - - 18 -  - 1 161 2 137

6 38 法属波利尼
西亚群岛 

 - 1 263 - 7 141 6  1  - 1 418

7 40 圣诞岛  9  818 - - 12 487  8  - 1 334
8 51 帕劳  34  2 485 - 16 -  27  -  564
9 81 库克群岛 a  -  - - - 41 -  66  -  107

10 88 汤加 a  50  3 - - 15 -  19  -  87
11 111 瑙鲁 b  5  13 - - 14 -  21  -  53
12 120 马绍尔群岛 b  -  7 - - 15 -  11  -  33

13 123 
巴布亚新 
几内亚 b 

 1 << - - 15 -  15  -  31

瓦努阿图 b  8  12 - - 11 -  -  -  31
15 136 萨摩亚  -  1 - - 7 -  7  -  15

区域平均：大洋洲  70 2 727 <<  42 1 050 1 590  28  3 5 510 

注：“<<”符号表示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下列 6 个国家和地区连续这三年要么没有提交任何统计表，要么没有提供任何消费量
数据：科科斯（基林）群岛、斐济、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 

 a 根据仅有的两年数据计算。 
b 根据仅有的一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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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7-2009 年欧洲麻醉药品平均消费量 
（每百万居民每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区
域

排
名

 

世
界

排
名

 

国
家

或
 

非
主

权
地

区
 

可
待

因
 

芬
太

尼
 

氢
可

酮
 

氢
吗

啡
酮

 

吗
啡

 

羟
考

酮
 

哌
替

啶
 

其
他

 

共
计

 

1 3 德国  1 12 772  41  615  619  836  14 4 421 19 319 
2 4 奥地利  17 10 252 - 932 4 593 200  6  160 16 160
3 5 比利时  22 10 613 42 126 366 72  13 3 460 14 714
4 6 丹麦  - 8 078 6 74 1 523 2 298  75  992 13 046
5 7 瑞士  98 7 649 67 232 1 238 717  80 2 963 13 044
6 8 冰岛 4 818 5 607 - 48 919 249  8  841 12 490
7 9 直布罗陀  - 10 714 - - 325 37  15  44 11 135
8 10 荷兰  - 6 460 - 31 377 470  9  839 8 186
9 11 西班牙  - 7 702 - 53 180 107  22  8 8 072

10 12 芬兰  35 6 861 - 17 107 1 023  3  12 8 058
11 14 挪威  16 5 284 6 12 810 1 225  32  241 7 626
12 15 卢森堡  3 5 266 << 120 197 2  4 1 431 7 023
13 16 瑞典  - 4 763 << 200 584 1 074  3  192 6 816
14 17 法国  129 5 055 - 43 1 024 328  1  184 6 764
15 18 斯洛文尼亚  59 4 726 - 172 761 308  6  236 6 268
16 19 爱尔兰  - 4 413 2 111 269 525  24 << 5 344
17 21 希腊 << 4 217 - << 14 <<  18  21 4 270
18 22 英国  1 1 281 << 36 1 114 914  33  276 3 655
19 25 匈牙利  24 2 925 << 57 36 19  5  300 3 366
20 26 捷克共和国  60 2 444 - 117 142 193  37  64 3 057
21 27 斯洛伐克  3 2 884 - 32 37 51  8  6 3 021
22 28 意大利  - 2 479 - 26 78 118  5  220 2 926
23 30 克罗地亚  397 2 121 - 9 51 30  4 << 2 612
24 31 波兰  221 2 055 - << 171 1  20  23 2 491
25 34 安道尔  - 2 203 - - 74 71  13  - 2 361
26 35 葡萄牙  89 1 454 - 6 601 -  11  5 2 166
27 37 塞尔维亚 << 1 285 - 21 21 <<  2  494 1 823
28 42 立陶宛 <<  999 - - 75 <<  19 << 1 093
29 44 黑山  -  919 - - 3 -  2  3  927
30 45 拉脱维亚  2  734 - - 57 7  6  14  820
31 46 爱沙尼亚 <<  555 - - 112 113  24  1  805
32 47 塞浦路斯  -  474 - - 72 81  39  -  666
33 48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1  460 - - 17 - <<  140  618

34 53 保加利亚  -  95 - - 197 31  8  81  412
35 56 马耳他 <<  67 - << 239 -  53  2  361
36 69 罗马尼亚  -  93 - 1 34 40  5  -  173
37 74 白俄罗斯  -  118 - - 14 -  -  24  156
38 81 俄罗斯联邦 <<  75 - - 12 -  -  20  107



关于国际管制药物供应的报告 
 

50 

区
域

排
名

 

世
界

排
名

 

国
家

或
 

非
主

权
地

区
 

可
待

因
 

芬
太

尼
 

氢
可

酮
 

氢
吗

啡
酮

 

吗
啡

 

羟
考

酮
 

哌
替

啶
 

其
他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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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98 阿尔巴尼亚  - 28 - - 20 -  3  18  69

40 101 摩尔多瓦 
共和国 

 -  30  -  -  27  -  -  9  66 

41 122 乌克兰  13 11 - - 6 -  -  2  32
42 127 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 
 - 25 - - 1 -  -  -  26

区域平均：欧洲  32 3 707  6  104  398  288  11  689 5 236 

注：“<<”符号表示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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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07-2009 年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麻醉药品平均消费量 
 （每百万居民每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区
域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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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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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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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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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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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东南亚 

 1 2 39 大韩民国  15 1 079 16  26  50  128  15  13 1 342
 2 3 43 日本  25  805  -  -  76  98  3  16 1 023
 3 6 62 中国香港 <<  89  2 <<  86 <<  20  11  208
 4 7 63 新加坡 <<  127 <<  -  31  20  19 <<  197
 5 13 73 中国澳门  -  100  -  -  42 <<  16 <<  158
 6 15 80 马来西亚  -  60  -  -  33  5  18 <<  116
 7 16 86 文莱达鲁 

萨兰国 
 -  34  -  -  33  -  20  2  89

 8 19 99 中国  2  37 << <<  17  2  10 <<  68
 9 20 100 泰国 <<  36  -  -  23  -  8  -  67
 10 23 110 蒙古  2  6  -  -  47  -  -  1  56
 11 26 125 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 
共和国 

 7  -  -  -  23  -  -  -  30

 12 27 126 越南  -  17  -  -  8  -  4  -  29
 13 35 145 菲律宾  -  4  - <<  4  2  1  -  11
 14 36 148 印度尼西亚  -  6  -  -  1  -  2  -  9
 15 41 157 柬埔寨  1  3  -  -  2  - <<  -  6
 16 43 159 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 a 
 -  1 <<  - <<  -  2  -  3

 17 47 179 缅甸 << <<  -  - <<  - << << <<

区域平均：东亚东南亚  3  102 <<  1  19  4  11  8  146

南亚 

 1 28 127 斯里兰卡  -  3  -  -  16  -  7  -  26
 2 29 130 不丹

b
  7  1  -  -  3  -  10  -  21

 3 30 134 印度  -  4  1  -  8 << <<  4  17
 4 34 144 马尔代夫

a
  -  3  -  -  4  -  5  -  12

 5 36 148 尼泊尔  -  1  -  -  6  -  2  -  9
 6 40 153 孟加拉国

a
  -  1  -  -  1  -  5  -  7

区域平均：南亚 <<  3  1  -  7 <<  1  4  17

西亚 

 1 1 23 以色列  86 2 719  -  2  140  500  26  9 3 482
 2 4 50 土耳其  -  513  -  -  23  -  15  44  595
 3 5 60 巴林  2  131  -  -  47  -  51  -  231
 4 8 64 沙特阿拉伯 a  22  132  -  1  16  2  22 <<  195
 5 9 65 科威特  6  126  - <<  13  5  41  -  191
 6 10 66 约旦  -  111  - <<  43  -  32  -  186
 7 11 67 黎巴嫩  -  125  -  -  35  -  24  1  185
 8 12 68 阿拉伯联合 <<  143  -  4  14  3  11  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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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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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国 

 9 14 75 卡塔尔  1  100  -  -  27  1  22  2  153
 10 17 94 格鲁吉亚 <<  33  -  -  39  -  -  2  74

 
11 18 96 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  23  -  -  3  35  11  -  72

 12 21 102 哈萨克斯坦 <<  40  -  -  4  -  -  20  64
 13 22 103 阿曼  1  33  -  -  19  -  10 <<  63

 
14 24 115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  28  -  -  -  -  18  -  46

 15 25 117 亚美尼亚  -  14  -  -  26  -  -  2  42
 16 31 136 阿塞拜疆  -  11  -  -  2  -  -  2  15
    土库曼斯坦 <<  3  -  -  6  -  -  6  15

 
18 33 140 吉尔吉斯 

斯坦 
<<  9  -  -  2  -  -  3  14

 19 36 148 也门  -  7  - <<  1  -  1  -  9

 
20 39 151 乌兹别克 

斯坦 
<<  3  -  -  3  -  -  2  8

 21 41 157 伊拉克
b
  -  1  -  -  1  -  4  -  6

 22 43 159 巴基斯坦  -  2  -  -  1  - <<  -  3
    塔吉克斯坦 <<  2  -  - <<  -  -  1  3
 24 46 174 阿富汗 b  - <<  -  -  1  - <<  -  1

区域平均：西亚  2  123  - <<  8  8  7  7  155
平均：亚洲  2  72  1 <<  14  7  5  4  105

注：“<<”符号表示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在东亚东南亚，以下国家连续这三年未提交任何统计表：东帝汶。 

 a 根据仅有的两年数据计算。 
 b 根据仅有的一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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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007-2009 年非洲麻醉药品平均消费量 
 （每百万居民每日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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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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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9 南非  63  274  -  -  125 <<  32  106 600 
2 70 圣赫勒拿岛  77  26 - - 38 -  26  - 167 
3 72 阿尔及利亚  -  26 - - 3 - <<  133 162 
4 77 突尼斯  -  61 - - 59 -  3  - 123 
5 78 塞舌尔  4  16 - - 85 -  15  - 120 
6 89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a 
<<  62 - - 1 -  23  - 86 

7 93 毛里求斯 a  -  15 - - 24 -  36  - 75 
8 95 阿森松岛 a  -  21 - - 14 -  38  - 73 
9 107 特里斯坦达库 

尼亚岛 a 
 - - - - 55 -  3  - 58 

10 109 纳米比亚 <<  22 - - 27 -  7  1 57 
11 112 佛得角  -  37 - - 9 -  3  - 49 
  埃及  -  41 << << 4 <<  4  - 49 

13 120 摩洛哥  -  26 - - 7 -  -  - 33 
14 130 博茨瓦纳  - 1 - - 15 -  5 <<  21 
15 132 乌干达 a  5 - - - 13 -  1  -  19 
16 133 津巴布韦 a  - 1 - - 6 -  8  3  18 
17 135 肯尼亚  - 1 - - 6 -  6  3  16 
18 136 加纳  - << - - 1 -  14  -  15 
19 140 赞比亚  - << - - 4 -  10  -  14 

20 142 
马达加斯加  - 1 - - << -  -  12  13 

马拉维 << << - - 5 -  8  -  13 
22 146 加蓬 b  -  10 - - << - <<  -  10 
23 151 莱索托 a  - 1 - - << -  7  -  8 

24 153 

刚果民主共和国  4 << - - 2 - <<  -  7 

莫桑比克  - 2 - - 4 -  1  -  7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 7 - - << -  -  -  7 

27 159 
毛里塔尼亚 a  - 3 - - << -  -  -  3 

塞内加尔 a  - 1 - - 2 -  -  -  3 

29 165 

安哥拉 a  - 1 - - << - <<  -  2 

贝宁  - 1 - - << -  1  -  2 

科特迪瓦  - 2 - - << -  -  -  2 

厄立特里亚  1 - - - << -  1  -  2 

埃塞俄比亚 a << << - - 1 -  1  -  2 

尼日尔 << 2 - - << - <<  -  2 

塞拉利昂 b  2 << - - << - <<  -  2 

多哥  - 1 - - <<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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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74 

布基纳法索  - 1 - - << - <<  -  1

布隆迪 a << << - - << -  1  -  1

科摩罗 b  - - - - << -  1  -  1

苏丹  - << - - << -  1  -  1

41 179 

喀麦隆 a  - << - - << - << << <<

乍得 b  - << - - << - <<  - <<

马里 a  - << - - << -  -  - <<

尼日利亚  - << - - << - <<  - <<

卢旺达  - << - - << - <<  - <<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 - - - << -  - << <<

区域平均：非洲  4  22 << <<  10 <<  3  11  50 

注：“<<”符号表示每百万居民每日消费量少于 1 统计学限定日剂量。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下列 10 个国家连续这三年要么没有提供任何统计表，要么没有提供任何消费量数据：
中非共和国、刚果、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索马里和斯威士兰。 

 a 根据仅有的两年数据计算。 
 b 根据仅有的一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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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8 月 24 日 

亲爱的同事们： 

 你们作为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的驻地协调员，时常接到号召对联合国机构和组织

的工作给予支持，并提出联合国所关切的考虑。我们现在写信给你们，争取你们在对国

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和关切考虑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 

 麻管局是独立的准司法机关，监测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麻管局是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设立的一个条约机构，其 13 名成员由经社理事会选举产生，以其

个人身份任职，并不作为各自政府的代表。麻管局的成员来自处理毒品问题的不同专业

知识领域，目前包括高级警官/执法官员、前任外交官、资深医务从业人员、著名研究人

员等诸如此类的人士。《1961 年公约》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为麻管局提供一个秘书处，因

此，麻管局秘书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上属于驻奥地利维也纳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

署（药物管制署）一部分，就所有实质性问题向麻管局报告。公约授权麻管局的任务是

监测药物的制造、贸易和使用局限于医疗和科研用途。因此，对于含有国际列管质的药

物的制造和贸易，麻管局赋有监管和准司法权力。麻管局及其工作人员还监测经常用于

非法制造麻醉品的化学品国际贸易。 

 麻管局 1999 年的年度报告强调许多发展中国家治疗重度疼痛的药品消费不足和缺

乏供应。例如，癌症和艾滋病高发病率国家受到直接影响，因为用于治疗与这些病状相

关联的重度疼痛的基本药品经常无从获得。因而我们敦促你们在制定卫生保健部门发展

方案今后的优先重点时，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们还敦促你们在与驻在国的政府、捐助界

和非政府组织讨论健康与发展问题时，提出这一问题。 

 另外，麻管局还定期派团考察我们规划署的国家。这些考察团一般由麻管局一两名

成员和驻维也纳秘书处的若干成员组成，考虑团目的因国而异，可以是从鼓励加入一项

或多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到严密审查条约执行情况和实况调查。我们敦促你们每个人

对这些考察团给予全力支持，并与考察团会晤，讨论驻在国的麻醉品问题。 

 后，麻管局通常在 2 月下旬发表一份年度报告，参照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对世界麻

醉品形势进行评估，并报告上一年的活动情况。如蒙支持这一活动，将不胜感谢。 

 期待你们作为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的驻地协调员在这些领域给予合作和进行参

与，在这些领域，我们促进发展工作的相互专业知识和国际药物公约将可带来不同的新

局面。 

 

 

  Mark Malloch Brown    Hamid Ghodse 
    联合国发展集团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主席            主席 

附件二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和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的联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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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和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的后续联名信 

 

 

 

2005 年 2 月 24 日 
 

亲爱的驻地协调员： 

 你们作为联合国系统国家一级的驻地协调员接到号召，对联合国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给予支持，并提出联合国所关切的考虑。如同 2001 年那样，我们再次高兴地向你们介绍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再次号召你们在麻管局处理的问题和关切考虑方面给予支持和协

助。 

 麻管局是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设立的一个条约机构，监测国际药物管制条

约的执行情况。这是一个独立的准司法机构，由经社理事会选出的 13 名成员组成，以其

个人身份任职，而非作为各自政府的代表。麻管局的成员是不同管制领域的著名专家。

目前的麻管局包括高级执法官员、前任外交官、资深医务从业人员和药剂师、减少需求

专家，以及著名学术界和研究人员。 

 麻管局由联合国秘书长提供的并以一位秘书为首的秘书处协助其工作。秘书处和麻

管局秘书及其同事们在行政上属于驻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一部分。但是，秘书就所有实质性问题向麻管局报告。 

 公约授权麻管局的任务是监测麻醉品的制造、贸易和使用局限于医疗和科研用途。

因此，对于含有国际列管物质的药品的制造和贸易，麻管局赋有监管和准司法权力。自

《1988 年公约》生效以来，麻管局还监测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品的化学品国际贸易。 

 我们请你们作为驻地协调员给予合作的具体领域包括： 

 外地考察团：为在国家一级保持对话，麻管局每年向世界不同区域派出 20 个考察

团。考察团的成员一般包括麻管局一两名成员和麻管局驻维也纳秘书处的若干工作人员

作为陪同，考察团的目的因国而异，但范围一般是从鼓励会员国加入国际药物管制条

约，到密切审查各国政府执行条约的情况不等。 

 考察团一般是从后勤的角度与各国政府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筹备和组织

的。但在许多地方，都要求你们提供协助，或安排考察工作，或就你们驻在国的麻醉品

形势向麻管局考察成员提供实质性简况介绍。 

 发布麻管局年度报告：麻管局发表关于其工作的年度报告，通常是在 2 月份发布。

虽然这是与联合国新闻处合作进行的，但你们可能需要响应号召根据麻管局或政府的请

求给予协助。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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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麻管局调查结果：麻管局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在全世界通过国家和国际渠道向一

般公众公布。麻管局可能号召你们协助这一过程。 

 着眼于行动的方案：麻管局处理的问题是药物管制和相关事项政策和着眼于行动的

方案的基础。麻管局 近处理的问题实例包括医疗用途麻醉品的获得和供应，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非法药物和经济发展以及社区内药物滥用、犯罪和暴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你们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开发计划署的授权任务。我们请你们作为开发计划

署的驻地代表和联合国的驻地协调员，在你们发展方案今后的优先重点中考虑列入这些

问题，并在与你们驻在国的政府、捐助界和非政府组织讨论时，提出这些问题。 

 期待你们作为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的驻地协调员在这些领域给予合作和进行参

与，在这些领域，我们促进发展工作的相互专业知识和国际药物管制将可带来不同的新

局面。 

 

 

 

 

 

 

  Mark Malloch Brown     Hamid Ghodse 
    联合国发展集团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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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致所有国家的信函 

 
 
 
 
 
 

 
 
 
 
 
 
 
 

阁下： 

 我代表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现谨申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的麻管局职责，

这就是促进各国政府遵守这些条约，并监测国际管制制度的运作。 

 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属于获得大多数国家批准的时间 悠久

的国际公约之列。各国的立法以这些国际义务为其导向。这些公约的目的是在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的适当使用与这些药物滥用和成瘾等不良后果之间实现平衡。因此，这些公

约的基本点是保持这些药品和药物局限用于医疗和科研用途。近些年来，麻管局已提请

各国政府注意，如果要预防药物滥用和吸毒成瘾，除对生产/制造和国际贸易实行国际管

制之外，还需要促进和推进预防工作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减少需求。 

 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可以在这些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各方考虑到益处与风险之

间的平衡，确保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得到适当使用，并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关于合理使用药物的相关建议。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这些非常有效的药物与有

需要的病患者相隔绝的问题，这些已在麻管局 1999 年的报告中作过讨论。一些国家用药

过度造成其他问题，这个方面在麻管局 2000 年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讨论。例如，在合法生

产的麻醉镇痛剂中，6 个国家就已占用其中的 80%，而对世界上 80%的人口，这些药物一

药难求。 

 大学具有充分的条件认识到相对于人的发展这些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因素，并监测如

何可以利用这种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因此，麻管局相信，对从事保健护理的专业人员以

及酌情对法律和监管学科和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专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具有极端重要

性。大学显然在这一领域具有突出的领导作用，不仅仅是在研究和宣传方面，而且还可

通过确保将相关的主题列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课程中。 

 麻管局请我将这些看法提请贵国政府注意。特别是，麻管局希望鼓励贵国政府采取

措施，确保在大学适当院系的教学课程中列入为医疗目的合理使用药物和滥用药物及吸

毒成瘾带来的风险这一科目，其中考虑到各学习领域课程协调的必要性。这一领域的协

调统一行动还可涵盖烟酒滥用，不过麻管局没有这些领域的任务授权。麻管局敬请阁下

将此提请高等教育部长、大学校长和其他适当的各部加以注意考虑。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NATIONS UNIES ORGANE 
INTERNATIONAL DE

CONTRÔLE DES 
STUPÉFIANTS 

INCB OICS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500, A-1400 Vienna, Austria 
Telephone: +43-1-26060, Telefax: +43-1-26060-5867/5868, Telex: 135612 uno a 

E-Mail: secretariat@incb.org   Internet Address: http://www.incb.org/ 

发文号：INCB 114 (3) & 121 & 141 
决定：84/53 

2006 年 4 月 24 日
CU 20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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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管局及其秘书处乐意向贵国政府和大学提供麻醉品管制局年度报告和出版物若干

份，以便利这些教学课程的编制工作。 

 现附上一本介绍麻管局其及职能的小册子，供您参考。 

 顺致 崇高的敬意。 

 

 

 

 

 

             Hamid Ghodse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主席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简介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是为监测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而由条约设立的一个独

立的准司法监管机关，其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国联时期在前药物管制条约下设立的一些机构。 
 
组成 

 
 麻管局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出的 13 名成员组成，他们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作为国家政府代表供职

（见本出版物中关于目前成员的附件二）。其中三名成员具有医学、药理学或制药学方面的经验，是从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提名的名单中选举产生，其余 10 名成员从各国政府提名的名单中选举产

生。麻管局的成员是一些以其才干、公正、廉洁而受到普遍信任的人。经社理事会与麻管局协商后作出

一切必要的安排，确保麻管局在履行其职责时保持充分的技术独立性。麻管局设有秘书处，协助其履行

与条约有关的职责。麻管局秘书处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一个行政实体，但在实质问题上只

向麻管局报告。在经社理事会第 1991/48 号决议核准的安排框架内，麻管局与该办公室密切配合。麻管

局还与其他负责药物管制的国际机构合作，其中不仅包括经社理事会及其麻醉药品委员会，而且还包括

联合国的有关专门机构，特别是世卫组织。麻管局也与联合国系统外的机构开展合作，特别是国际刑事

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 
 
职责 

 
 下列条约规定了麻管局的职责：经《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 年

《精神药物公约》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概括地说，麻管局处

理下列方面的事务： 

 (a) 在药物的合法制造、贸易和使用方面，麻管局努力同各国政府合作，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的

药物充分供应，确保防止药物从合法来源转入非法渠道。麻管局还监测各国政府对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

化学品的管制，协助它们防止这些化学品转入非法贩运； 

 (b) 在药物的非法制造、贩运和使用方面，麻管局查明国家和国际管制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并促进

纠正此种情况。麻管局还负责评估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化学品，以便确定是否应将之列入国际管制范

围。 

 在履行职责时，麻管局： 

 (a) 通过一种统计报告制度实施麻醉药品估量制度和精神药物自愿评估制度并监测涉及药物的合

法活动，以协助各国政府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等目标； 

 (b) 监测和促进各国政府为防止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被挪用而采取的措

施，并评估此种物质，以确定是否需要修改《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的管制范围； 

 (c) 分析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专门机构或其他主管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以便确保各国政

府充分执行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并提出补救措施建议； 

 (d) 经常保持同各国政府的对话，以协助它们遵守依据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并

为此酌情提出拟提供的技术或财政援助建议。 

 如果发生明显违反条约的情况，要求麻管局寻求做出解释，向没有充分适用各项条约的规定或在

适用这些规定时遇到困难的各国政府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建议，并视需要协助各国政府克服此种困难。

但是，如果麻管局注意到有关方面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补救所出现的严重情况，它可提请有关各方、

麻醉药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这一事项。作为 后的手段，各项条约授权麻管局建议当事方

停止与违约国的药物进出口业务。在所有情况下，麻管局都是在与各国政府密切合作的情况下采取行

动。 



 

 

 麻管局协助国家行政当局履行其依据各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为此目的，它提议举办并参加为药物

管制行政人员举办的区域培训研讨会和方案。 
 
报告 

 
 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均要求麻管局编写关于其工作情况的年度报告。该年度报告载有对全世界

药物管制形势的分析，以便各国政府知晓可能危害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目标的现有和可能的情况。麻管局

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在国家管制和遵守条约方面存在的差距和弱点；它还就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改进提出意

见和建议。年度报告的编写以各国政府提供给麻管局、联合国各实体和其他组织的资料为依据。报告还

采用通过其他国际组织如刑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以及各区域组织提供的资料。 

 麻管局年度报告还有详细的技术报告作为补充。这些技术报告载有关于医疗和科研目的所需要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合法移动的数据以及麻管局对这些数据所作的分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合法移动

（包括防止其转移到非法渠道）的管制体系要想正常发挥作用，这些数据就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依据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的规定，麻管局每年都要向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该条款的执行情况。该报告阐

述对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的监测结果，也将作为年度报告的补编出

版。 

 1992 年以来，年度报告的第一章都用来阐述某个具体的药物管制问题以及麻管局就此问题提出的

结论和建议，以便协助人们就国家、区域和国际药物管制政策进行讨论与决策。以往各年度报告论及下

述专题： 

 1992 年：药品的非医疗用途的合法化 
 1993 年：需求量减少的重要性 
 1994 年：国际药物管制公约有效性评估 
 1995 年：加倍重视打击洗钱活动 
 1996 年：药物滥用和刑事司法系统 
 1997 年：在非法药物增加的背景下防止药物滥用 
 1998 年：国际药品管制：过去、现状与未来 
 1999 年：远离疼痛与痛苦 
 2000 年：国际管制药物的过量消费 
 2001 年：全球化与新技术：在二十一世纪执行禁毒法的挑战 
 2002 年：非法药物与经济发展  
 2003 年：药物、犯罪与暴力：微观一级的影响 
 2004 年：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战略的结合：超越均衡的做法 
 2005 年：替代发展与合法生计 
 2006 年：国际管制药物和无管制市场 
 2007 年：相称性原则和毒品相关犯罪 
 2008 年：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历史、成绩和挑战 
 2009 年：药物滥用的初级预防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报告第一章的标题是“毒品与腐败”。 
 第二章分析了国际药物管制系统的运作情况，其主要依据是各国政府根据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要

求，向麻管局直接提供的信息。重点内容是对麻醉药品、精神药物以及用于这些药物非法生产的化学品

的一切合法活动的全球管制情况。 
 第三章介绍了药物滥用和贩运方面的一些重要发展，以及各国政府为落实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解

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第四章介绍了麻管局向各国政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国际和

区域组织提出的主要建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发表的报告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报告（E/INCB/2010/1）尚有下列报告作为补充：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关于“国际管制药物的供应：确保对医疗和科研用途的充分供应”的
报告（E/INCB/2010/1/Supp.1） 

 麻醉药品：2011年全球估计需求量——2009年统计数字（E/INCB/2010/2） 

 精神药物：2009 年统计数字——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表二、表三和表四所列物质的
年度医疗和科研需求量评估（E/INCB/2010/3）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E/INCB/2010/4） 

 受国际管制的物品，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物质最新修订清单，载于麻管局另行印发的统计表附件（“黄单”、“绿单”和“红

单”）最新版。 
 
 
联系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可按下列地址与麻管局秘书处联系：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Room E-1339 
 P.O.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另外，还可利用下列方式与秘书处联系： 

 电话：  (+43-1) 26060 
 电传：  135 612 
 传真：  (+43-1) 26060-5867 或 26060-5868 
 电报：  unations vienna 
 电子邮件： secretariat@incb.org 

 本报告的文本还可在麻管局网站（www.incb.org）上查阅。 
 
 

 

 

 

 

 

 

 

 

 

 

 

 

 

 

 

 

 

 

 

 

 

 

联合国系统和药物管制机构及其秘书处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麻管局 麻醉药品委员会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a/麻管局秘书处 b 

直接联系（行政或机构） 

报告、合作和咨询关系 

a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b  麻管局秘书处仅就实质问题向麻管局报告工作。 

图例： 



*105806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Printed in Austria

Sales No. C.11.XI.7

E/INCB/2010/1/Supp.1

USD 12
ISBN 978-92-1-014884-9

V.10-58064—February 2011—305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 
 

国际管制药物的供应： 
确保为医疗和科研 

用途的充分供应 
 
 

 

 

 

 

 

 

 

 

 

2010 


	前言
	内容提要
	目录
	一导言
	二 麻管局为确保充分供应采取的行动
	三 阿片剂原料和类阿片的供应
	四 含国际管制物质的药品的供应
	五 在确保医疗和科研用途国际管制物质的供应和防止这些物质被转移和滥用之间实现平衡
	六 结论和建议
	附件一各区域类阿片镇痛剂消费量表格
	附件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和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的联名信
	附件三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和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的后续联名信
	附件四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致所有国家的信函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简介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fals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OK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fals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ENU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595.276 841.890]
>> setpagedevice




